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享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侵訴字第9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671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含定應執行刑)之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邱享坤各處有期徒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

年。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支付如附表所示之損害

賠償。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

及被告邱享坤（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後，均於本院準備程序

及審判期日言明係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

判決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等部分均未上訴（見本

院卷第130、131、179頁）。是依上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

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至本案犯罪事實及罪名之認

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如附件）。

二、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㈠關於是否適宜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必於犯罪之情

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以憫恕，認為即予

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至於需要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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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家人、犯罪後與被害人成立和解，抑或犯罪後態度良好等

情，僅屬量刑時斟酌之因素，尚與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

要件不符。　

　㈡被告與告訴人代號AW000-A111609(下稱A女)、代號AW000-A1

11610(下稱B女)於本院審理時成立和解，並已依和解內容給

付賠償中（詳後述），固可供本院量刑時斟酌，然此尚與刑

法第59條規定之要件有別，已如前述；且被告行為時已54

歲，身為執法人員，竟知法犯法(然無證據證明其假借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本案2罪)，犯罪情節不輕；況其

於案發當日利用捷運交通尖峰時段，接連對於告訴人2人強

制猥褻，造成告訴人2人身心受創，且增加社會大眾對交通

安全之疑懼，所犯2罪縱不構成累犯，仍應於法定刑度內各

科以一定刑度，始足以防衛社會。據此，本案實難認有何情

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以憫恕之可言，自

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至於被告以其為公務

員、具碩士學歷、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依約賠償中並書立

悔過書、須扶養家人，又患有甲狀腺腫瘤，請求依前述規定

酌減其刑云云，要無足取。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據以論科，固非無見。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

且各以新臺幣（下同）120萬元與告訴人2人成立和解，現各

賠償A女、B女80萬元（本院卷第169至172頁之和解筆錄及第

147頁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原審未及審酌其犯後態度

已與原審有異，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反覆搭

乘捷運，顯然是預謀本案犯行；依C女(未經告訴)與A女的對

話紀錄，可見被告先前已對其他被害人（按指C女）為同類

犯行，且甫對一人為猥褻行為，接續對另一人為猥褻行為，

堪稱慣犯等語，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惟查：被告於當日反

覆搭乘捷運之行徑，固然可疑，然在別無其他事證佐證下，

尚難遽認其係預謀犯案，且縱令C女亦遭被告行強而為猥褻

行為，亦非不能由檢察官另行追訴，無從執為本案從重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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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子。是檢察官執此提起上訴，以及被告上訴主張本案應

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固均無足取，然被告提起上

訴，以其坦承犯行，且已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

中，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

之宣告刑撤銷改判，其定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附麗，併予撤

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執法人員，不知檢束

行止，竟知法犯法，為求滿足己身性慾，於捷運交通尖峰時

段，接連於捷運車廂內，違反告訴人2人之意願而觸摸其等

下體，造成其等身心受創，更增加社會大眾對交通安全之疑

懼，本應予以嚴懲，兼衡其犯後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且

與2名告訴人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之犯罪後態

度，並考量其於本院及原審審理中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

度、目前於調查局任職、已婚、須扶養尚就學之成年子女1

名及年邁岳母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86頁；原審卷第2

72頁），以及告訴人2人均於本院審理期間委由告訴人代理

人表示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本院

卷第169、171頁）暨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

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併以被告所犯數罪反映

出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

之關連性(含罪質及犯罪時間密接程度)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

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其應執行之刑。

四、緩刑宣告之說明

　　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45頁)，素行良好；其犯罪後

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2人成立和解、依和解

內容給付賠償中，已知悔悟，告訴人2人且委由告訴人代理

人表示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兼衡

被告前述家庭生活狀況，因認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4

年。又為確實督促被告彌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併依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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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和解筆錄內容支付告訴人

2人損害賠償如主文第2項所示，併依同法第93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至被告倘於緩刑期

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

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

第4 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沛琦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提起上訴，檢察官

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表

編號 損害賠償(即被告與告訴人2人成立之和解內容，扣除被告

已支付之數額)

1 被告願給付AW000-A111609新臺幣（下同）肆拾萬元，給付

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起，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

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付，視為

全部到期。

2 被告願給付AW000-A111610新臺幣（下同）肆拾萬元，給付

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起，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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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享坤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號6樓

選任辯護人　陳興邦律師

　　　　　　林俊儀律師

　　　　　　楊善妍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96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享坤犯強制猥褻罪，共貳罪，均處有期徒刑拾月。應執行有期

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邱享坤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搭乘臺北捷運板南

線，在列車駛離江子翠站前往龍山寺站時，竟基於強制猥褻

之犯意，站立在偵查中代號AW000-A111609之成年女子（真

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左前方，以手伸向後方觸碰A女

下體，A女雖向後閃躲並以手及包包遮擋，邱享坤仍一再觸

碰之，以此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猥褻A女得逞。嗣列車駛離龍

山寺站駛向西門站，邱享坤竟又另行起意，基於強制猥褻之

犯意，以手觸摸站立在其後方之偵查中代號AW000-A111610

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下體，B女雖閃避

並以手撥開邱享坤之手，然邱享坤仍繼續以手觸摸B女下

體，以此違反B女意願之方式猥褻B女得逞。

二、案經A女、B女訴由臺北巿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

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付，視為

全部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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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證人即告訴人A女、B女（下合稱告訴人2人）等人於警詢

中之陳述，屬被告邱享坤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被

告、辯護人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第69頁），依

前揭規定，該等證據自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

事實所用之證據，然仍得作為彈劾證據，併此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

有明文。是以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

述，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查證人A女、B女於

偵訊時之陳述，經檢察官依證人之證據方法命證人A女、B女

具結後合法調查（見偵卷第165至173頁），核屬被告以外之

人在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述，被告、辯護人復未具

體主張、釋明證人A女、B女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

之例外情況，揆諸前揭規定，該證據應有證據能力。又證人

A女、B女均經本院於審理中傳喚到庭，賦予被告、辯護人行

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並經本院於調查證據時提示證人A

女、B女於偵查中之供述內容予被告、辯護人表示意見（見

本院卷第259至260頁），是該證據亦經合法調查，自得作為

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用之證據。

三、本判決以下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被

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

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頁），且於辯論終結前未有爭

執，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

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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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核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具證據能

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伊並未觸摸

告訴人2人，事發當日伊提著背包、轉身面向車門並背對告

訴人2人，與告訴人2人之證詞不符，若伊真有觸摸告訴人2

人，其等應會立即反應，然實際上並非如此；又告訴人2人

所著褲子送驗後未發現伊之生物跡證及DNA，且依本院勘驗

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亦未拍攝到伊猥褻告訴人2

人之畫面，與告訴人2人之證述及警方製作之畫面說明不

符，足認伊並無猥褻行為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

本案縱認被告涉犯起訴書所列犯罪事實為真，被告亦僅構成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罪，又本案僅有告訴人2人之單一指

述，並無其他證據以佐其說，且其等證述與車廂內監視器影

像勘驗內容有諸多不符，亦有諸多不合常理，啟人疑竇之

處，並無證據足資補強其等證述，反係被告所述與監視器影

像互核一致，堪認被告所述屬實，難認被告有為本案犯行，

應依無罪推定、罪疑唯輕等原則，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云

云。茲查：

　㈠被告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搭乘臺北捷運板南線，

自江子翠站前往臺北車站等情，為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所不爭（見本院卷第69頁），核與證人A女、B女於偵

查時、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65至169頁；

本院卷第201至231頁），並有臺北捷運月台、列車監視畫面

及截圖（見他卷不公開卷第57至60頁；偵卷不公開卷第67至

135頁）、被告涉妨害性自主案前搭車監視器影像截圖時序

表、被告涉犯妨害性自主案前搭車監視器影像截圖(偵卷第8

5至98頁)、本院113年5月20日勘驗筆錄及附件(本院卷第168

至173頁、第177至197頁)等件可佐，是上開事實，首堪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定。

　㈡關於告訴人A女部分：

　1.被告固否認其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

線江子翠站往龍山寺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A女下體之情。

惟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我當時要去上班，我自己從江

子翠站上車，要坐到忠孝敦化站，上車時我站在中間走道的

手扶攔杆處跟門的中間，有一個陌生男子站在我左前方，我

記得他是側面對著我，之後他就摸我下體，他當時離我很

近，我旁邊還有其他人。」、「（問：如何確定是那位陌生

男子摸的，而不是其他人摸的？）因為當時他離我距離很

近，我記得是從他那個方向的手過來摸我，他持續的摸，他

摸了之後我有閃躲，就是往後站，但車内很擁擠，我沒辦法

躲開他太多，但我往後站後他還是往我的方向接近。」、

「（問：你所謂的下體是指何處？）我的腹部下方，應該是

在陰毛的地方。」、「（問：被告的手是斷斷續續摸，還是

你退了之後有停止？）我退了之後他有停止一下，但他又繼

續摸，我又退，他又摸，這樣的情形約兩三次，後來我拿包

包擋著，但他還是把包包撥開繼續摸我，後來我將包包整個

完全擋住我下體，他才沒再繼續，過程約1分鐘内。」、

「我確定是那個男生摸我的原因是他有低頭看我幾次，當時

我戴著鴨舌帽，本來頭低低的，被摸後我有查看，我在注意

他的動作，他也在觀察我的反應，他當時離我很近，幾乎貼

在一起，我有看到那是他的手。」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

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跟被告一起在江子翠站上

車，進車廂後被告是站在我的左前方，上車完之後被告站在

我斜前方，面向我的方向，被告用手摸我的下體，被告碰到

我之後，我看向他，我確認是這個人，我往右側稍微移動，

但因為車廂非常擁擠，我移動的空間有限，我移動之後被告

還是持續摸我，因為我包包背在右側，我就把包包擋在我的

前方即我的私密處，但他就撥開我的包包，摸我的下體，後

來我把整個包拿下來，擋在我的私密處，讓他無法碰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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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停止這樣的行為，上開持續了有2、3分鐘。」等語（見

本院卷第207至208頁），已就被告如何觸摸其下體之情證述

明確。又案發當時被告、告訴人A女搭乘之臺北捷運車廂內0

9:05:44-09:11:09間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經本院勘驗後，勘

驗結果認：「09:05:44-09:06:35車廂門打開，一位戴白色

棒球帽、身穿淺色外套之女子(以下稱甲女)（按：即告訴人

A女，下同，見本院卷第171頁） 走進車廂，即面朝車廂門

站立；隨後進來一位壯碩、戴眼鏡、穿黑色外衣的男子(以

下稱甲男)（按：即被告，下同，見本院卷第170頁） 面朝

車廂門站立。從甲男右肩處的高度可見甲女之白色棒球帽，

棒球帽前緣被甲男的右肩遮擋。此時甲男站在甲女之左前位

置，從影片畫面中無法判斷甲男是否有背背包。」（見本院

卷第169頁），可見被告、告訴人A女確實一同在臺北捷運江

子翠站上車，上車後被告亦確實站立於告訴人A女之左前

方，核與證人A女證述之上車情形、上車後2人站立位置等節

相符，則其證述即非毫無補強而顯不可信。

　2.又本院勘驗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後，勘驗結果另認：「09:0

9:55-09:10:12捷運到站，甲男臉朝右移動空間讓下車的人

通過，並且移動到車廂拉環下的空間，從影片畫面無法判斷

甲男有無背背包。09：10：03左右時可看到上車乘客走進

來，在靠近門口的牆板邊有看到甲女的白色棒球帽。」（見

本院卷第170頁），本院復勘驗同一車廂09:11:09-09:15:13

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認：「09:13:43-09:14:21見

甲女(頭戴白色棒球帽) 在中間走道位置，移動到監視器右

邊車廂門隔板處；09:14:23-09:14:28甲女(頭戴白色棒球

帽) 從監視畫面右側車廂門附近移動至車廂中間走道」（見

本院卷第171至172頁），足見上車後，先是站立被告之右後

方，嗣後則藉機不斷遠離被告之位置，核與證人A女於偵查

中證稱：「到龍山寺站後我換了一個位置，就是離開被告附

近，但我還是面對著他的方向，我離他約1.5公尺，我想要

確定他會不會對其他女生做同樣的事。」等語（見偵卷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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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到龍山寺站，我趁大家

上下車時，我終於有移動空間，所以我退到門板的地方，但

我退到門板後我就面向被告，因為我想要確認他是否會對其

他女生有動手。」等語（見本院卷第208頁）相符，更徵證

人A女之證述，確非全然無稽。

　3.再證人A女於偵查中復證稱：「我觀察到他旁邊的女生表情

怪怪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自然，且那位女生忽然抬頭看著

我，當時我在他們前方面對著，被告在那位女生旁邊，因為

我跟他們中間還有其他人，所以我看不到那個男生的動作，

後來到西門町站，我們三人都有換位置，我回頭看那位女

生，她一直回頭看那位男生，我就去問她是否被那個男生性

騷擾，她說那個男生用手指摳她私處，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

去按車内對講機，請站務人員協助處理。」等語（見偵卷第

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退到門板之後，

我就一直觀察被告，有看到他身邊女生的反應，我看到他身

旁的女生有在看我，表情很奇怪，後來到西門站之後，我、

B女、被告三人都換了位置，我還是有在注意B女，因為他們

後來站的位置是一個站前面、一個站後面，我看到B女回頭

看被告，所以我就主動上前與B女確認。」等語（見本院卷

第213頁），與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剛開始我很錯愕，

被摸時我有往後退，但因為人太多沒辦法退太遠，我有用手

將他的手撥開，撥開後他又摸回來，我就抬頭看有無人注意

到我，我看到有一位女生在看我，就是庭上的另一位被害

人，她站在男生對面，這時我還是繼續被摸，我還是後退，

到西門町站後我跑到另一側的門那邊站著，摸的過程約1、2

分鐘，他是持續一直摸我，只有我把他撥開時有稍微離開一

下，到西門町站才停止，後來那個男生跑到另一邊的門，拿

起他的手機滑手機，之後W000-A111609（按：即A女，筆錄

漏載A）來找我問我是否被摸，我說是，我們就一起按捷運

上的鈴。」等語（見偵卷第168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因為我被碰，所以我想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我的情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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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跟A女對視。」、「我跟A女對視後，被告還是一直摸，

我就把被告的手撥開，但他還是一直摸，我有想要退，但當

時車廂很擠，無法繼續往後退，所以我在西門店很多人下車

時，我就跑到門板那邊。」、「我在門板那邊時有一直往後

看被告，A女當時有一直觀察我的情況，所以A女有問我是不

是也有被他摸，我們二個人就一起按緊急求救鈴。」等語

（見本院卷第222頁）互核一致，並經本院勘驗車廂內對講

機之監視器畫面確認告訴人2人確有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14分

許一同按車廂內求助鈴之行為（見本院卷第173頁），堪認

證人A女、B女前揭證述，應屬實在。是告訴人A女既有於擁

擠之捷運車廂中不斷躲避被告，且有觀察被告、搜尋其他被

害人，並與告訴人B女一同通知捷運人員其等遭侵害情事等

行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倘非其確有遭受被告侵害之情

事，當不致有如此作為，況告訴人A女與被告素不相識，亦

無仇隙，告訴人A女實無干冒涉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誣

指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甚至到庭作虛偽證述之動機。從

而，證人A女之前揭證述，應屬可信，足認被告確有於111年

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往龍山寺站

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A女下體，且於A女向後閃躲、以包包阻

擋後仍持續觸摸之行為。

　4.被告、辯護人雖均辯稱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中關於被告與其

在車廂內站立位置之證述與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結

果不符，且就被告如何觸摸其下體之細節證述不明確、如何

辨認出摸其下體之人為被告之方式與常情違背，而認證人A

女之證述不可採云云。惟依監視器畫面影片截圖所示，被告

進入車廂後，雖係朝向車門方向站立，然其臉部並非完全面

對車門，而係偏轉向右側（見本院卷第177頁下方截圖、第1

88頁上方截圖），且依本院勘驗結果，在列車行進過程中，

被告之臉部方向亦有移動，並非固定朝向同一方向（見本院

卷第169頁），則證人A女非無可能看見被告之臉部，是其於

本院雖先證稱：「被告是站在我的左前方，被告是面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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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有看到被告的臉頭到尾都是這樣。」等語（見本院卷

第207頁），復經本院再次確認後則證稱：「（問：你剛回

答檢察官你是進車廂之後，被告與你是面對面站，是否如

此？）應該是被告側身，站在我的左前方。」、「（問：是

否是正前方？）我的左前方，我在被告的右後方。」、

「（你方稱面對面是指看得到被告的臉，是否如此？）

是。」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頁），已辨明其所謂面對

被告係指被告站在其左前方，其看得見被告之臉部之意，並

非指被告與其面對面站立，尚難認與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

及本院勘驗結果有何不符之處。又證人A女於本院作證時，

為113年5月20日，距本案發生之111年12月29日已逾1年有

餘，則證人A女就案發時之被告以何隻手觸摸其、觸摸之方

向、是否手持背包等細節記憶不清，而於本院為沒有印象或

不確定之證述，尚與常情無違，亦難以此遽認證人A女之證

述為不可採。再證人A女固證稱伊遭被告觸摸下體時並未抬

頭看被告等語，惟其亦證稱有以餘光看被告等語（見本院卷

第211頁），已說明其辨識被告之方式，且與常情尚非顯不

相符，自不能以其辨識之方式與被告、辯護人之認知不同即

認其證述均不可採。從而，被告、辯護人上開辯詞，應非可

採。

　㈢關於告訴人B女部分　

　1.被告固亦否認其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

南線龍山寺站往西門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B女下體之情。

惟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我從新埔站上車，要去學校，

當時捷運車廂很緊，到龍山寺站，那個男生站在我正前方背

對我，他原本背包包，後來他將包包拿下用右手拿著，然後

用右手往後摳我下體。」、「（問：你所謂下體是指何

處？）陰毛那裡。」、「剛開始我很錯愕，被摸時我有往後

退，但因為人太多沒辦法退太遠，我有用手將他的手撥開，

撥開後他又摸回來，我就抬頭看有無人注意到我，我看到有

一位女生在看我，就是庭上的另一位被害人，她站在男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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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這時我還是繼續被摸，我還是後退，到西門町站後我跑

到另一側的門那邊站著，摸的過程約1、2分鐘，他是持續一

直摸我，只有我把他撥開時有稍微離開一下，到西門町站才

停止」、「（問：如何知道是那個男生摸你，而不是其他人

摸你？）因為我有往下看，就是那個男生的手。」等語（見

偵卷第167至168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問：當時

是何情況遭被告騷擾，後來你有看向A女，當時發生何

事？）就是加害者把包包拿下來放在手上時就撞到我，所以

我就注意到他，再來他用拿包包的那隻手就觸碰我的下體，

我就有感受到指腹在摸我的感覺，後來我覺得很不舒服，所

以我抬頭看向A女，我們當時有對視。」、「（問：當時你

與被告站的位置為何？）我們看的是同向，被告站在我的左

前方，用拿著包包的右手碰觸我。」、「（問：被告用拿著

包包的右手碰觸你的下體，是否如此？）有點像拿著提袋的

感覺，手是握拳的拿著包包上面的提袋，所以就碰觸到我的

下體。被告拿包包是這樣扣著，被告手握著提袋，被告的指

尖朝外，是朝著我的身體。」、「（問：你稱被告的指腹碰

觸你的下體，碰的次數幾次、時間多久？）碰觸的時間是從

龍山寺站至西門站期間，被告一直把手放在上面。」、「每

次時間都蠻久的，就算我把被告的手撥開，被告還是會把手

貼回來。」、「我跟A女對視後，被告還是一直摸，我就把

被告的手撥開，但他還是一直摸，我有想要退，但當時車廂

很擠，無法繼續往後退，所以我在西門站很多人下車時，我

就跑到門板那邊。」等語（見本院卷第220至222頁），已就

其如何遭被告觸摸下體之情證述明確。

　2.又佐以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到龍山寺站後我換了一個

位置，就是離開被告附近，但我還是面對著他的方向，我離

他約1.5公尺，我想要確定他會不會對其他女生做同樣的

事，我觀察到他旁邊的女生表情怪怪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

自然，且那位女生忽然抬頭看著我，當時我在他們前方面對

著，被告在那位女生旁邊，因為我跟他們中間還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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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看不到那個男生的動作，後來到西門町站，我們三人

都有換位置，我回頭看那位女生，她一直回頭看那位男生，

我就去問她是否被那個男生性騷擾，她說那個男生用手指摳

她私處，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去按車内對講機，請站務人員

協助處理。」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

證稱：「我退到門板之後，我就一直觀察被告，有看到他身

邊女生的反應，我看到他身旁的女生有在看我，表情很奇

怪，後來到西門站之後，我、B女、被告三人都換了位置，

我還是有在注意B女，因為他們後來站的位置是一個站前

面、一個站後面，我看到B女回頭看被告，所以我就主動上

前與B女確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13頁），與證人B女於

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有抬頭確認是否有人注意到伊，並

發現A女在看伊，嗣後二人一同按求助鈴等語互核相符（見

偵卷第168頁，本院卷第221至222頁），足認證人B女確有神

色有異，抬頭尋求他人協助，並與告訴人A女一同按鈴求助

之情，核與一般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受害後之情緒反應及尋

求他人協助之情狀相符，是證人B女前揭證述即非毫無補強

而顯不可信。再告訴人B女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隙，告

訴人B女實無干冒涉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誣指被告對其

為猥褻行為，甚至到庭作虛偽證述之動機。從而，證人B女

之前揭證述，應屬可信，足認被告確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

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龍山寺站往西門站之車廂內觸摸

告訴人B女下體，且於B女閃避並以手撥開被告之手後，仍繼

續以手觸摸B女下體之行為。

　3.至被告、辯護人雖均以證人B女證述：「我有看到被告把背

包拿下來，我們分開之後，我也有看到被告把背包背上去。

在龍山寺被告站在我前面的時候有把背包拿下來，原本是背

著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26頁）與監視器錄影畫面、勘

驗結果不符，而認證人B女之證述不可採云云。惟依本院勘

驗結果，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10分13秒至9時12分22秒許

雖以單手向上握持橫桿（見本院卷第170至171頁），然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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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仍非無可能其係將背包背於單側肩膀而無須將手自橫桿

上拿下即可將背包自肩膀上卸下，要難謂其將手握於橫桿上

即無法將背包卸下。況依本院勘驗結果，自監視器影像中並

無從判斷被告於進入捷運車廂時是否有將背包背於肩上之情

形（見本院卷第170頁），亦無從以監視器錄影畫面認定被

告係將背包背於背上或以手持之，實難認證人B女此部分證

述有何顯然瑕疵而不可信。是被告、辯護人前揭辯詞，應非

可採。

　㈣被告、辯護人另辯稱被告於進入捷運車廂後即將其背包持握

於右手，不可能觸碰告訴人2人，且如其以持背包之手碰觸

告訴人2人，背包應會先碰觸告訴人2人，告訴人2人不可能

無反應云云。惟縱使手握背包，仍有可能藉由手持背包時露

出之手指觸碰他人，此經證人B女證述明確，則縱使被告所

述其進入捷運車廂時即已手提背包等情屬實，仍難以此對被

告為有利之認定；又案發當時捷運車廂內相當擁擠，此觀車

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自明（見本院卷第177至195頁），

則車廂內搭乘捷運之人群有相當可能相互碰撞、摩擦，則告

訴人2人於遭被告之背包碰觸時，因人群眾多而未能及時反

應，直至其等下體遭觸碰時，方有感受，仍與常情並不相

違，亦難憑此認告訴人2人之反應有何違常之處。又被告、

辯護人均辯護稱自告訴人2人案發當日穿著之褲子上均未採

得被告之DNA，有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可參，可

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云云。參以該等鑑定書之鑑定結論固載

明本案證物未檢出足資比對結果，無法比對等語（見他卷不

公開卷第75頁、第85頁），惟未能採得檢體之原因多端，或

受觸摸之時間久暫、衣著材質、皮屑、細胞殘留等因素影

響，縱然未於告訴人2人案發當日穿著之褲子上檢出被告之D

NA，仍難僅憑此遽認其他證據均不足採，而為對被告有利之

認定。至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稱案發當時車廂內人群龐雜，

告訴人2人非無誤認之可能性云云。惟告訴人2人均已明確指

稱被告為觸摸其等之人，且告訴人2人原互不相識，亦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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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無仇隙，應無互相勾串誣指被告係加害人之動機及可

能，則其等既均已明確表示被告為加害人，應已足排除誤認

之可能性。從而，被告、辯護人前揭辯詞，俱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辯護人之辯詞均無足採，

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所處罰之強制猥褻罪，係指性交以外，基於滿足性慾

之主觀犯意，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所為，揆其外觀，依

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足以誘起、滿足、發洩人之性慾，而使

被害人感到嫌惡或恐懼之一切行為而言。所稱「其他違反其

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

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

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

害之任何手段，均屬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以其手觸摸告訴人2人之下體之行

為，依一般社會通念，當屬足以滿足、發洩性慾之行為，且

告訴人2人已以閃避、拿包包、用手阻擋等方式拒卻被告之

觸摸行為，表現出不願被告觸摸其等下體之意思，然被告仍

無視其等之阻擋執意為之，已足使告訴人2人之性自主意願

受妨害，自屬違反告訴人2人意願之方法，而構成強制猥褻

罪。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之行為僅屬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之性騷擾行為云云，應非可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

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先後分別觸摸告訴人2人下體之行為，犯意個別，行為

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己身性慾，不顧

告訴人2人之意願，於捷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2人之下體，造

成告訴人2人身心受創，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並考量

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雖有意願與告訴人2人

和解，惟因和解條件無法達成合致而未能達成和解之情，復

斟酌被告除本案外，別無其它前案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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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兼衡被告自述研究所

畢業，擔任公職，案發時月薪約新臺幣（下同）11萬元，現

在月薪約10萬餘元，與太太、2個小孩同住、小兒子在學

中，需其扶養，太太有工作（見本院卷第272頁）之智識程

度及家庭生活狀況，分別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依刑

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後段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

第51條第5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沛琦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許柏彥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雅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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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享坤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6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含定應執行刑)之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邱享坤各處有期徒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支付如附表所示之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及被告邱享坤（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後，均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言明係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判決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等部分均未上訴（見本院卷第130、131、179頁）。是依上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至本案犯罪事實及罪名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如附件）。
二、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㈠關於是否適宜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以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至於需要扶養家人、犯罪後與被害人成立和解，抑或犯罪後態度良好等情，僅屬量刑時斟酌之因素，尚與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要件不符。　
　㈡被告與告訴人代號AW000-A111609(下稱A女)、代號AW000-A111610(下稱B女)於本院審理時成立和解，並已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詳後述），固可供本院量刑時斟酌，然此尚與刑法第59條規定之要件有別，已如前述；且被告行為時已54歲，身為執法人員，竟知法犯法(然無證據證明其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本案2罪)，犯罪情節不輕；況其於案發當日利用捷運交通尖峰時段，接連對於告訴人2人強制猥褻，造成告訴人2人身心受創，且增加社會大眾對交通安全之疑懼，所犯2罪縱不構成累犯，仍應於法定刑度內各科以一定刑度，始足以防衛社會。據此，本案實難認有何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以憫恕之可言，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至於被告以其為公務員、具碩士學歷、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依約賠償中並書立悔過書、須扶養家人，又患有甲狀腺腫瘤，請求依前述規定酌減其刑云云，要無足取。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據以論科，固非無見。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各以新臺幣（下同）120萬元與告訴人2人成立和解，現各賠償A女、B女80萬元（本院卷第169至172頁之和解筆錄及第147頁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原審未及審酌其犯後態度已與原審有異，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反覆搭乘捷運，顯然是預謀本案犯行；依C女(未經告訴)與A女的對話紀錄，可見被告先前已對其他被害人（按指C女）為同類犯行，且甫對一人為猥褻行為，接續對另一人為猥褻行為，堪稱慣犯等語，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惟查：被告於當日反覆搭乘捷運之行徑，固然可疑，然在別無其他事證佐證下，尚難遽認其係預謀犯案，且縱令C女亦遭被告行強而為猥褻行為，亦非不能由檢察官另行追訴，無從執為本案從重量刑之因子。是檢察官執此提起上訴，以及被告上訴主張本案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固均無足取，然被告提起上訴，以其坦承犯行，且已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之宣告刑撤銷改判，其定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附麗，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執法人員，不知檢束行止，竟知法犯法，為求滿足己身性慾，於捷運交通尖峰時段，接連於捷運車廂內，違反告訴人2人之意願而觸摸其等下體，造成其等身心受創，更增加社會大眾對交通安全之疑懼，本應予以嚴懲，兼衡其犯後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且與2名告訴人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之犯罪後態度，並考量其於本院及原審審理中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於調查局任職、已婚、須扶養尚就學之成年子女1名及年邁岳母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86頁；原審卷第272頁），以及告訴人2人均於本院審理期間委由告訴人代理人表示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本院卷第169、171頁）暨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併以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性(含罪質及犯罪時間密接程度)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其應執行之刑。
四、緩刑宣告之說明
　　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45頁)，素行良好；其犯罪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2人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已知悔悟，告訴人2人且委由告訴人代理人表示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兼衡被告前述家庭生活狀況，因認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4 年。又為確實督促被告彌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和解筆錄內容支付告訴人2人損害賠償如主文第2項所示，併依同法第93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至被告倘於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沛琦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表
		編號

		損害賠償(即被告與告訴人2人成立之和解內容，扣除被告已支付之數額)



		1

		被告願給付AW000-A111609新臺幣（下同）肆拾萬元，給付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起，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



		2

		被告願給付AW000-A111610新臺幣（下同）肆拾萬元，給付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起，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享坤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號6樓
選任辯護人　陳興邦律師
　　　　　　林俊儀律師
　　　　　　楊善妍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6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享坤犯強制猥褻罪，共貳罪，均處有期徒刑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邱享坤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搭乘臺北捷運板南線，在列車駛離江子翠站前往龍山寺站時，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站立在偵查中代號AW000-A111609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左前方，以手伸向後方觸碰A女下體，A女雖向後閃躲並以手及包包遮擋，邱享坤仍一再觸碰之，以此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猥褻A女得逞。嗣列車駛離龍山寺站駛向西門站，邱享坤竟又另行起意，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以手觸摸站立在其後方之偵查中代號AW000-A111610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下體，B女雖閃避並以手撥開邱享坤之手，然邱享坤仍繼續以手觸摸B女下體，以此違反B女意願之方式猥褻B女得逞。
二、案經A女、B女訴由臺北巿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告訴人A女、B女（下合稱告訴人2人）等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屬被告邱享坤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被告、辯護人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第69頁），依前揭規定，該等證據自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用之證據，然仍得作為彈劾證據，併此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是以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查證人A女、B女於偵訊時之陳述，經檢察官依證人之證據方法命證人A女、B女具結後合法調查（見偵卷第165至173頁），核屬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述，被告、辯護人復未具體主張、釋明證人A女、B女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例外情況，揆諸前揭規定，該證據應有證據能力。又證人A女、B女均經本院於審理中傳喚到庭，賦予被告、辯護人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並經本院於調查證據時提示證人A女、B女於偵查中之供述內容予被告、辯護人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是該證據亦經合法調查，自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用之證據。
三、本判決以下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頁），且於辯論終結前未有爭執，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核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伊並未觸摸告訴人2人，事發當日伊提著背包、轉身面向車門並背對告訴人2人，與告訴人2人之證詞不符，若伊真有觸摸告訴人2人，其等應會立即反應，然實際上並非如此；又告訴人2人所著褲子送驗後未發現伊之生物跡證及DNA，且依本院勘驗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亦未拍攝到伊猥褻告訴人2人之畫面，與告訴人2人之證述及警方製作之畫面說明不符，足認伊並無猥褻行為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本案縱認被告涉犯起訴書所列犯罪事實為真，被告亦僅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罪，又本案僅有告訴人2人之單一指述，並無其他證據以佐其說，且其等證述與車廂內監視器影像勘驗內容有諸多不符，亦有諸多不合常理，啟人疑竇之處，並無證據足資補強其等證述，反係被告所述與監視器影像互核一致，堪認被告所述屬實，難認被告有為本案犯行，應依無罪推定、罪疑唯輕等原則，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云云。茲查：
　㈠被告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搭乘臺北捷運板南線，自江子翠站前往臺北車站等情，為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不爭（見本院卷第69頁），核與證人A女、B女於偵查時、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65至169頁；本院卷第201至231頁），並有臺北捷運月台、列車監視畫面及截圖（見他卷不公開卷第57至60頁；偵卷不公開卷第67至135頁）、被告涉妨害性自主案前搭車監視器影像截圖時序表、被告涉犯妨害性自主案前搭車監視器影像截圖(偵卷第85至98頁)、本院113年5月20日勘驗筆錄及附件(本院卷第168至173頁、第177至197頁)等件可佐，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關於告訴人A女部分：
　1.被告固否認其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往龍山寺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A女下體之情。惟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我當時要去上班，我自己從江子翠站上車，要坐到忠孝敦化站，上車時我站在中間走道的手扶攔杆處跟門的中間，有一個陌生男子站在我左前方，我記得他是側面對著我，之後他就摸我下體，他當時離我很近，我旁邊還有其他人。」、「（問：如何確定是那位陌生男子摸的，而不是其他人摸的？）因為當時他離我距離很近，我記得是從他那個方向的手過來摸我，他持續的摸，他摸了之後我有閃躲，就是往後站，但車内很擁擠，我沒辦法躲開他太多，但我往後站後他還是往我的方向接近。」、「（問：你所謂的下體是指何處？）我的腹部下方，應該是在陰毛的地方。」、「（問：被告的手是斷斷續續摸，還是你退了之後有停止？）我退了之後他有停止一下，但他又繼續摸，我又退，他又摸，這樣的情形約兩三次，後來我拿包包擋著，但他還是把包包撥開繼續摸我，後來我將包包整個完全擋住我下體，他才沒再繼續，過程約1分鐘内。」、「我確定是那個男生摸我的原因是他有低頭看我幾次，當時我戴著鴨舌帽，本來頭低低的，被摸後我有查看，我在注意他的動作，他也在觀察我的反應，他當時離我很近，幾乎貼在一起，我有看到那是他的手。」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跟被告一起在江子翠站上車，進車廂後被告是站在我的左前方，上車完之後被告站在我斜前方，面向我的方向，被告用手摸我的下體，被告碰到我之後，我看向他，我確認是這個人，我往右側稍微移動，但因為車廂非常擁擠，我移動的空間有限，我移動之後被告還是持續摸我，因為我包包背在右側，我就把包包擋在我的前方即我的私密處，但他就撥開我的包包，摸我的下體，後來我把整個包拿下來，擋在我的私密處，讓他無法碰到我，他才停止這樣的行為，上開持續了有2、3分鐘。」等語（見本院卷第207至208頁），已就被告如何觸摸其下體之情證述明確。又案發當時被告、告訴人A女搭乘之臺北捷運車廂內09:05:44-09:11:09間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經本院勘驗後，勘驗結果認：「09:05:44-09:06:35車廂門打開，一位戴白色棒球帽、身穿淺色外套之女子(以下稱甲女)（按：即告訴人A女，下同，見本院卷第171頁） 走進車廂，即面朝車廂門站立；隨後進來一位壯碩、戴眼鏡、穿黑色外衣的男子(以下稱甲男)（按：即被告，下同，見本院卷第170頁） 面朝車廂門站立。從甲男右肩處的高度可見甲女之白色棒球帽，棒球帽前緣被甲男的右肩遮擋。此時甲男站在甲女之左前位置，從影片畫面中無法判斷甲男是否有背背包。」（見本院卷第169頁），可見被告、告訴人A女確實一同在臺北捷運江子翠站上車，上車後被告亦確實站立於告訴人A女之左前方，核與證人A女證述之上車情形、上車後2人站立位置等節相符，則其證述即非毫無補強而顯不可信。
　2.又本院勘驗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後，勘驗結果另認：「09:09:55-09:10:12捷運到站，甲男臉朝右移動空間讓下車的人通過，並且移動到車廂拉環下的空間，從影片畫面無法判斷甲男有無背背包。09：10：03左右時可看到上車乘客走進來，在靠近門口的牆板邊有看到甲女的白色棒球帽。」（見本院卷第170頁），本院復勘驗同一車廂09:11:09-09:15:13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認：「09:13:43-09:14:21見甲女(頭戴白色棒球帽) 在中間走道位置，移動到監視器右邊車廂門隔板處；09:14:23-09:14:28甲女(頭戴白色棒球帽) 從監視畫面右側車廂門附近移動至車廂中間走道」（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足見上車後，先是站立被告之右後方，嗣後則藉機不斷遠離被告之位置，核與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到龍山寺站後我換了一個位置，就是離開被告附近，但我還是面對著他的方向，我離他約1.5公尺，我想要確定他會不會對其他女生做同樣的事。」等語（見偵卷第16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到龍山寺站，我趁大家上下車時，我終於有移動空間，所以我退到門板的地方，但我退到門板後我就面向被告，因為我想要確認他是否會對其他女生有動手。」等語（見本院卷第208頁）相符，更徵證人A女之證述，確非全然無稽。
　3.再證人A女於偵查中復證稱：「我觀察到他旁邊的女生表情怪怪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自然，且那位女生忽然抬頭看著我，當時我在他們前方面對著，被告在那位女生旁邊，因為我跟他們中間還有其他人，所以我看不到那個男生的動作，後來到西門町站，我們三人都有換位置，我回頭看那位女生，她一直回頭看那位男生，我就去問她是否被那個男生性騷擾，她說那個男生用手指摳她私處，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去按車内對講機，請站務人員協助處理。」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退到門板之後，我就一直觀察被告，有看到他身邊女生的反應，我看到他身旁的女生有在看我，表情很奇怪，後來到西門站之後，我、 B女、被告三人都換了位置，我還是有在注意B女，因為他們後來站的位置是一個站前面、一個站後面，我看到B女回頭看被告，所以我就主動上前與B女確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13頁），與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剛開始我很錯愕，被摸時我有往後退，但因為人太多沒辦法退太遠，我有用手將他的手撥開，撥開後他又摸回來，我就抬頭看有無人注意到我，我看到有一位女生在看我，就是庭上的另一位被害人，她站在男生對面，這時我還是繼續被摸，我還是後退，到西門町站後我跑到另一側的門那邊站著，摸的過程約1、2分鐘，他是持續一直摸我，只有我把他撥開時有稍微離開一下，到西門町站才停止，後來那個男生跑到另一邊的門，拿起他的手機滑手機，之後W000-A111609（按：即A女，筆錄漏載A）來找我問我是否被摸，我說是，我們就一起按捷運上的鈴。」等語（見偵卷第168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因為我被碰，所以我想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我的情況，就剛好跟A女對視。」、「我跟A女對視後，被告還是一直摸，我就把被告的手撥開，但他還是一直摸，我有想要退，但當時車廂很擠，無法繼續往後退，所以我在西門店很多人下車時，我就跑到門板那邊。」、「我在門板那邊時有一直往後看被告，A女當時有一直觀察我的情況，所以A女有問我是不是也有被他摸，我們二個人就一起按緊急求救鈴。」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互核一致，並經本院勘驗車廂內對講機之監視器畫面確認告訴人2人確有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14分許一同按車廂內求助鈴之行為（見本院卷第173頁），堪認證人A女、B女前揭證述，應屬實在。是告訴人A女既有於擁擠之捷運車廂中不斷躲避被告，且有觀察被告、搜尋其他被害人，並與告訴人B女一同通知捷運人員其等遭侵害情事等行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倘非其確有遭受被告侵害之情事，當不致有如此作為，況告訴人A女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隙，告訴人A女實無干冒涉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誣指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甚至到庭作虛偽證述之動機。從而，證人A女之前揭證述，應屬可信，足認被告確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往龍山寺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A女下體，且於A女向後閃躲、以包包阻擋後仍持續觸摸之行為。
　4.被告、辯護人雖均辯稱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中關於被告與其在車廂內站立位置之證述與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不符，且就被告如何觸摸其下體之細節證述不明確、如何辨認出摸其下體之人為被告之方式與常情違背，而認證人A女之證述不可採云云。惟依監視器畫面影片截圖所示，被告進入車廂後，雖係朝向車門方向站立，然其臉部並非完全面對車門，而係偏轉向右側（見本院卷第177頁下方截圖、第188頁上方截圖），且依本院勘驗結果，在列車行進過程中，被告之臉部方向亦有移動，並非固定朝向同一方向（見本院卷第169頁），則證人A女非無可能看見被告之臉部，是其於本院雖先證稱：「被告是站在我的左前方，被告是面向我，因為我有看到被告的臉頭到尾都是這樣。」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復經本院再次確認後則證稱：「（問：你剛回答檢察官你是進車廂之後，被告與你是面對面站，是否如此？）應該是被告側身，站在我的左前方。」、「（問：是否是正前方？）我的左前方，我在被告的右後方。」、「（你方稱面對面是指看得到被告的臉，是否如此？）是。」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頁），已辨明其所謂面對被告係指被告站在其左前方，其看得見被告之臉部之意，並非指被告與其面對面站立，尚難認與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本院勘驗結果有何不符之處。又證人A女於本院作證時，為113年5月20日，距本案發生之111年12月29日已逾1年有餘，則證人A女就案發時之被告以何隻手觸摸其、觸摸之方向、是否手持背包等細節記憶不清，而於本院為沒有印象或不確定之證述，尚與常情無違，亦難以此遽認證人A女之證述為不可採。再證人A女固證稱伊遭被告觸摸下體時並未抬頭看被告等語，惟其亦證稱有以餘光看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11頁），已說明其辨識被告之方式，且與常情尚非顯不相符，自不能以其辨識之方式與被告、辯護人之認知不同即認其證述均不可採。從而，被告、辯護人上開辯詞，應非可採。
　㈢關於告訴人B女部分　
　1.被告固亦否認其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龍山寺站往西門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B女下體之情。惟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我從新埔站上車，要去學校，當時捷運車廂很緊，到龍山寺站，那個男生站在我正前方背對我，他原本背包包，後來他將包包拿下用右手拿著，然後用右手往後摳我下體。」、「（問：你所謂下體是指何處？）陰毛那裡。」、「剛開始我很錯愕，被摸時我有往後退，但因為人太多沒辦法退太遠，我有用手將他的手撥開，撥開後他又摸回來，我就抬頭看有無人注意到我，我看到有一位女生在看我，就是庭上的另一位被害人，她站在男生對面，這時我還是繼續被摸，我還是後退，到西門町站後我跑到另一側的門那邊站著，摸的過程約1、2分鐘，他是持續一直摸我，只有我把他撥開時有稍微離開一下，到西門町站才停止」、「（問：如何知道是那個男生摸你，而不是其他人摸你？）因為我有往下看，就是那個男生的手。」等語（見偵卷第167至168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問：當時是何情況遭被告騷擾，後來你有看向A女，當時發生何事？）就是加害者把包包拿下來放在手上時就撞到我，所以我就注意到他，再來他用拿包包的那隻手就觸碰我的下體，我就有感受到指腹在摸我的感覺，後來我覺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抬頭看向A女，我們當時有對視。」、「（問：當時你與被告站的位置為何？）我們看的是同向，被告站在我的左前方，用拿著包包的右手碰觸我。」、「（問：被告用拿著包包的右手碰觸你的下體，是否如此？）有點像拿著提袋的感覺，手是握拳的拿著包包上面的提袋，所以就碰觸到我的下體。被告拿包包是這樣扣著，被告手握著提袋，被告的指尖朝外，是朝著我的身體。」、「（問：你稱被告的指腹碰觸你的下體，碰的次數幾次、時間多久？）碰觸的時間是從龍山寺站至西門站期間，被告一直把手放在上面。」、「每次時間都蠻久的，就算我把被告的手撥開，被告還是會把手貼回來。」、「我跟A女對視後，被告還是一直摸，我就把被告的手撥開，但他還是一直摸，我有想要退，但當時車廂很擠，無法繼續往後退，所以我在西門站很多人下車時，我就跑到門板那邊。」等語（見本院卷第220至222頁），已就其如何遭被告觸摸下體之情證述明確。
　2.又佐以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到龍山寺站後我換了一個位置，就是離開被告附近，但我還是面對著他的方向，我離他約1.5公尺，我想要確定他會不會對其他女生做同樣的事，我觀察到他旁邊的女生表情怪怪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自然，且那位女生忽然抬頭看著我，當時我在他們前方面對著，被告在那位女生旁邊，因為我跟他們中間還有其他人，所以我看不到那個男生的動作，後來到西門町站，我們三人都有換位置，我回頭看那位女生，她一直回頭看那位男生，我就去問她是否被那個男生性騷擾，她說那個男生用手指摳她私處，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去按車内對講機，請站務人員協助處理。」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退到門板之後，我就一直觀察被告，有看到他身邊女生的反應，我看到他身旁的女生有在看我，表情很奇怪，後來到西門站之後，我、B女、被告三人都換了位置，我還是有在注意B女，因為他們後來站的位置是一個站前面、一個站後面，我看到B女回頭看被告，所以我就主動上前與B女確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13頁），與證人B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有抬頭確認是否有人注意到伊，並發現A女在看伊，嗣後二人一同按求助鈴等語互核相符（見偵卷第168頁，本院卷第221至222頁），足認證人B女確有神色有異，抬頭尋求他人協助，並與告訴人A女一同按鈴求助之情，核與一般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受害後之情緒反應及尋求他人協助之情狀相符，是證人B女前揭證述即非毫無補強而顯不可信。再告訴人B女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隙，告訴人B女實無干冒涉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誣指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甚至到庭作虛偽證述之動機。從而，證人B女之前揭證述，應屬可信，足認被告確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龍山寺站往西門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B女下體，且於B女閃避並以手撥開被告之手後，仍繼續以手觸摸B女下體之行為。
　3.至被告、辯護人雖均以證人B女證述：「我有看到被告把背包拿下來，我們分開之後，我也有看到被告把背包背上去。在龍山寺被告站在我前面的時候有把背包拿下來，原本是背著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26頁）與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不符，而認證人B女之證述不可採云云。惟依本院勘驗結果，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10分13秒至9時12分22秒許雖以單手向上握持橫桿（見本院卷第170至171頁），然縱如此，仍非無可能其係將背包背於單側肩膀而無須將手自橫桿上拿下即可將背包自肩膀上卸下，要難謂其將手握於橫桿上即無法將背包卸下。況依本院勘驗結果，自監視器影像中並無從判斷被告於進入捷運車廂時是否有將背包背於肩上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70頁），亦無從以監視器錄影畫面認定被告係將背包背於背上或以手持之，實難認證人B女此部分證述有何顯然瑕疵而不可信。是被告、辯護人前揭辯詞，應非可採。
　㈣被告、辯護人另辯稱被告於進入捷運車廂後即將其背包持握於右手，不可能觸碰告訴人2人，且如其以持背包之手碰觸告訴人2人，背包應會先碰觸告訴人2人，告訴人2人不可能無反應云云。惟縱使手握背包，仍有可能藉由手持背包時露出之手指觸碰他人，此經證人B女證述明確，則縱使被告所述其進入捷運車廂時即已手提背包等情屬實，仍難以此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又案發當時捷運車廂內相當擁擠，此觀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自明（見本院卷第177至195頁），則車廂內搭乘捷運之人群有相當可能相互碰撞、摩擦，則告訴人2人於遭被告之背包碰觸時，因人群眾多而未能及時反應，直至其等下體遭觸碰時，方有感受，仍與常情並不相違，亦難憑此認告訴人2人之反應有何違常之處。又被告、辯護人均辯護稱自告訴人2人案發當日穿著之褲子上均未採得被告之DNA，有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可參，可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云云。參以該等鑑定書之鑑定結論固載明本案證物未檢出足資比對結果，無法比對等語（見他卷不公開卷第75頁、第85頁），惟未能採得檢體之原因多端，或受觸摸之時間久暫、衣著材質、皮屑、細胞殘留等因素影響，縱然未於告訴人2人案發當日穿著之褲子上檢出被告之DNA，仍難僅憑此遽認其他證據均不足採，而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至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稱案發當時車廂內人群龐雜，告訴人2人非無誤認之可能性云云。惟告訴人2人均已明確指稱被告為觸摸其等之人，且告訴人2人原互不相識，亦均與被告無仇隙，應無互相勾串誣指被告係加害人之動機及可能，則其等既均已明確表示被告為加害人，應已足排除誤認之可能性。從而，被告、辯護人前揭辯詞，俱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辯護人之辯詞均無足採，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所處罰之強制猥褻罪，係指性交以外，基於滿足性慾之主觀犯意，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所為，揆其外觀，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足以誘起、滿足、發洩人之性慾，而使被害人感到嫌惡或恐懼之一切行為而言。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之任何手段，均屬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以其手觸摸告訴人2人之下體之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當屬足以滿足、發洩性慾之行為，且告訴人2人已以閃避、拿包包、用手阻擋等方式拒卻被告之觸摸行為，表現出不願被告觸摸其等下體之意思，然被告仍無視其等之阻擋執意為之，已足使告訴人2人之性自主意願受妨害，自屬違反告訴人2人意願之方法，而構成強制猥褻罪。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之行為僅屬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性騷擾行為云云，應非可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先後分別觸摸告訴人2人下體之行為，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己身性慾，不顧告訴人2人之意願，於捷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2人之下體，造成告訴人2人身心受創，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雖有意願與告訴人2人和解，惟因和解條件無法達成合致而未能達成和解之情，復斟酌被告除本案外，別無其它前案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兼衡被告自述研究所畢業，擔任公職，案發時月薪約新臺幣（下同）11萬元，現在月薪約10萬餘元，與太太、2個小孩同住、小兒子在學中，需其扶養，太太有工作（見本院卷第272頁）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分別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後段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第51條第5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沛琦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許柏彥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雅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享坤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侵訴字第9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67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含定應執行刑)之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邱享坤各處有期徒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支付如附表所示之損害賠
償。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
    及被告邱享坤（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後，均於本院準備程序
    及審判期日言明係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
    判決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等部分均未上訴（見本
    院卷第130、131、179頁）。是依上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
    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至本案犯罪事實及罪名之認定
    ，均如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如附件）。
二、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㈠關於是否適宜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
    ，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以憫恕，認為即予宣
    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至於需要扶養
    家人、犯罪後與被害人成立和解，抑或犯罪後態度良好等情
    ，僅屬量刑時斟酌之因素，尚與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要
    件不符。　
　㈡被告與告訴人代號AW000-A111609(下稱A女)、代號AW000-A11
    1610(下稱B女)於本院審理時成立和解，並已依和解內容給
    付賠償中（詳後述），固可供本院量刑時斟酌，然此尚與刑
    法第59條規定之要件有別，已如前述；且被告行為時已54歲
    ，身為執法人員，竟知法犯法(然無證據證明其假借職務上
    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本案2罪)，犯罪情節不輕；況其於
    案發當日利用捷運交通尖峰時段，接連對於告訴人2人強制
    猥褻，造成告訴人2人身心受創，且增加社會大眾對交通安
    全之疑懼，所犯2罪縱不構成累犯，仍應於法定刑度內各科
    以一定刑度，始足以防衛社會。據此，本案實難認有何情輕
    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以憫恕之可言，自無
    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至於被告以其為公務員
    、具碩士學歷、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依約賠償中並書立悔
    過書、須扶養家人，又患有甲狀腺腫瘤，請求依前述規定酌
    減其刑云云，要無足取。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據以論科，固非無見。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
    且各以新臺幣（下同）120萬元與告訴人2人成立和解，現各
    賠償A女、B女80萬元（本院卷第169至172頁之和解筆錄及第
    147頁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原審未及審酌其犯後態度
    已與原審有異，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反覆搭
    乘捷運，顯然是預謀本案犯行；依C女(未經告訴)與A女的對
    話紀錄，可見被告先前已對其他被害人（按指C女）為同類
    犯行，且甫對一人為猥褻行為，接續對另一人為猥褻行為，
    堪稱慣犯等語，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惟查：被告於當日反
    覆搭乘捷運之行徑，固然可疑，然在別無其他事證佐證下，
    尚難遽認其係預謀犯案，且縱令C女亦遭被告行強而為猥褻
    行為，亦非不能由檢察官另行追訴，無從執為本案從重量刑
    之因子。是檢察官執此提起上訴，以及被告上訴主張本案應
    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固均無足取，然被告提起上訴
    ，以其坦承犯行，且已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
    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之宣
    告刑撤銷改判，其定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附麗，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執法人員，不知檢束
    行止，竟知法犯法，為求滿足己身性慾，於捷運交通尖峰時
    段，接連於捷運車廂內，違反告訴人2人之意願而觸摸其等
    下體，造成其等身心受創，更增加社會大眾對交通安全之疑
    懼，本應予以嚴懲，兼衡其犯後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且
    與2名告訴人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之犯罪後態
    度，並考量其於本院及原審審理中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
    、目前於調查局任職、已婚、須扶養尚就學之成年子女1名
    及年邁岳母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86頁；原審卷第272
    頁），以及告訴人2人均於本院審理期間委由告訴人代理人
    表示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本院卷
    第169、171頁）暨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狀
    ，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併以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
    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
    關連性(含罪質及犯罪時間密接程度)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
    非難評價等面向，定其應執行之刑。
四、緩刑宣告之說明
　　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45頁)，素行良好；其犯罪後
    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2人成立和解、依和解
    內容給付賠償中，已知悔悟，告訴人2人且委由告訴人代理
    人表示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兼衡
    被告前述家庭生活狀況，因認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4 年
    。又為確實督促被告彌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併依同法第74
    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和解筆錄內容支付告訴人2
    人損害賠償如主文第2項所示，併依同法第93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至被告倘於緩刑期
    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
    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
    第4 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沛琦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提起上訴，檢察官
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表
編號 損害賠償(即被告與告訴人2人成立之和解內容，扣除被告已支付之數額) 1 被告願給付AW000-A111609新臺幣（下同）肆拾萬元，給付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起，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 2 被告願給付AW000-A111610新臺幣（下同）肆拾萬元，給付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起，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享坤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號6樓
選任辯護人　陳興邦律師
　　　　　　林俊儀律師
　　　　　　楊善妍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96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享坤犯強制猥褻罪，共貳罪，均處有期徒刑拾月。應執行有期
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邱享坤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搭乘臺北捷運板南
    線，在列車駛離江子翠站前往龍山寺站時，竟基於強制猥褻
    之犯意，站立在偵查中代號AW000-A111609之成年女子（真
    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左前方，以手伸向後方觸碰A女
    下體，A女雖向後閃躲並以手及包包遮擋，邱享坤仍一再觸
    碰之，以此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猥褻A女得逞。嗣列車駛離龍
    山寺站駛向西門站，邱享坤竟又另行起意，基於強制猥褻之
    犯意，以手觸摸站立在其後方之偵查中代號AW000-A111610
    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下體，B女雖閃避
    並以手撥開邱享坤之手，然邱享坤仍繼續以手觸摸B女下體
    ，以此違反B女意願之方式猥褻B女得逞。
二、案經A女、B女訴由臺北巿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證人即告訴人A女、B女（下合稱告訴人2人）等人於警詢
    中之陳述，屬被告邱享坤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被告
    、辯護人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第69頁），依前
    揭規定，該等證據自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
    實所用之證據，然仍得作為彈劾證據，併此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
    有明文。是以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
    述，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查證人A女、B女於
    偵訊時之陳述，經檢察官依證人之證據方法命證人A女、B女
    具結後合法調查（見偵卷第165至173頁），核屬被告以外之
    人在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述，被告、辯護人復未具
    體主張、釋明證人A女、B女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
    之例外情況，揆諸前揭規定，該證據應有證據能力。又證人
    A女、B女均經本院於審理中傳喚到庭，賦予被告、辯護人行
    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並經本院於調查證據時提示證人A女
    、B女於偵查中之供述內容予被告、辯護人表示意見（見本
    院卷第259至260頁），是該證據亦經合法調查，自得作為認
    定被告犯罪事實所用之證據。
三、本判決以下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被告
    、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
    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頁），且於辯論終結前未有爭執，
    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
    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
    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核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
    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伊並未觸摸
    告訴人2人，事發當日伊提著背包、轉身面向車門並背對告
    訴人2人，與告訴人2人之證詞不符，若伊真有觸摸告訴人2
    人，其等應會立即反應，然實際上並非如此；又告訴人2人
    所著褲子送驗後未發現伊之生物跡證及DNA，且依本院勘驗
    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亦未拍攝到伊猥褻告訴人2
    人之畫面，與告訴人2人之證述及警方製作之畫面說明不符
    ，足認伊並無猥褻行為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本
    案縱認被告涉犯起訴書所列犯罪事實為真，被告亦僅構成性
    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罪，又本案僅有告訴人2人之單一指述
    ，並無其他證據以佐其說，且其等證述與車廂內監視器影像
    勘驗內容有諸多不符，亦有諸多不合常理，啟人疑竇之處，
    並無證據足資補強其等證述，反係被告所述與監視器影像互
    核一致，堪認被告所述屬實，難認被告有為本案犯行，應依
    無罪推定、罪疑唯輕等原則，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云云。茲
    查：
　㈠被告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搭乘臺北捷運板南線，
    自江子翠站前往臺北車站等情，為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所不爭（見本院卷第69頁），核與證人A女、B女於偵
    查時、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65至169頁；
    本院卷第201至231頁），並有臺北捷運月台、列車監視畫面
    及截圖（見他卷不公開卷第57至60頁；偵卷不公開卷第67至
    135頁）、被告涉妨害性自主案前搭車監視器影像截圖時序
    表、被告涉犯妨害性自主案前搭車監視器影像截圖(偵卷第8
    5至98頁)、本院113年5月20日勘驗筆錄及附件(本院卷第168
    至173頁、第177至197頁)等件可佐，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
　㈡關於告訴人A女部分：
　1.被告固否認其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
    線江子翠站往龍山寺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A女下體之情。
    惟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我當時要去上班，我自己從江
    子翠站上車，要坐到忠孝敦化站，上車時我站在中間走道的
    手扶攔杆處跟門的中間，有一個陌生男子站在我左前方，我
    記得他是側面對著我，之後他就摸我下體，他當時離我很近
    ，我旁邊還有其他人。」、「（問：如何確定是那位陌生男
    子摸的，而不是其他人摸的？）因為當時他離我距離很近，
    我記得是從他那個方向的手過來摸我，他持續的摸，他摸了
    之後我有閃躲，就是往後站，但車内很擁擠，我沒辦法躲開
    他太多，但我往後站後他還是往我的方向接近。」、「（問
    ：你所謂的下體是指何處？）我的腹部下方，應該是在陰毛
    的地方。」、「（問：被告的手是斷斷續續摸，還是你退了
    之後有停止？）我退了之後他有停止一下，但他又繼續摸，
    我又退，他又摸，這樣的情形約兩三次，後來我拿包包擋著
    ，但他還是把包包撥開繼續摸我，後來我將包包整個完全擋
    住我下體，他才沒再繼續，過程約1分鐘内。」、「我確定
    是那個男生摸我的原因是他有低頭看我幾次，當時我戴著鴨
    舌帽，本來頭低低的，被摸後我有查看，我在注意他的動作
    ，他也在觀察我的反應，他當時離我很近，幾乎貼在一起，
    我有看到那是他的手。」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
    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跟被告一起在江子翠站上車，進車
    廂後被告是站在我的左前方，上車完之後被告站在我斜前方
    ，面向我的方向，被告用手摸我的下體，被告碰到我之後，
    我看向他，我確認是這個人，我往右側稍微移動，但因為車
    廂非常擁擠，我移動的空間有限，我移動之後被告還是持續
    摸我，因為我包包背在右側，我就把包包擋在我的前方即我
    的私密處，但他就撥開我的包包，摸我的下體，後來我把整
    個包拿下來，擋在我的私密處，讓他無法碰到我，他才停止
    這樣的行為，上開持續了有2、3分鐘。」等語（見本院卷第
    207至208頁），已就被告如何觸摸其下體之情證述明確。又
    案發當時被告、告訴人A女搭乘之臺北捷運車廂內09:05:44-
    09:11:09間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經本院勘驗後，勘驗結果認
    ：「09:05:44-09:06:35車廂門打開，一位戴白色棒球帽、
    身穿淺色外套之女子(以下稱甲女)（按：即告訴人A女，下
    同，見本院卷第171頁） 走進車廂，即面朝車廂門站立；隨
    後進來一位壯碩、戴眼鏡、穿黑色外衣的男子(以下稱甲男)
    （按：即被告，下同，見本院卷第170頁） 面朝車廂門站立
    。從甲男右肩處的高度可見甲女之白色棒球帽，棒球帽前緣
    被甲男的右肩遮擋。此時甲男站在甲女之左前位置，從影片
    畫面中無法判斷甲男是否有背背包。」（見本院卷第169頁
    ），可見被告、告訴人A女確實一同在臺北捷運江子翠站上
    車，上車後被告亦確實站立於告訴人A女之左前方，核與證
    人A女證述之上車情形、上車後2人站立位置等節相符，則其
    證述即非毫無補強而顯不可信。
　2.又本院勘驗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後，勘驗結果另認：「09:0
    9:55-09:10:12捷運到站，甲男臉朝右移動空間讓下車的人
    通過，並且移動到車廂拉環下的空間，從影片畫面無法判斷
    甲男有無背背包。09：10：03左右時可看到上車乘客走進來
    ，在靠近門口的牆板邊有看到甲女的白色棒球帽。」（見本
    院卷第170頁），本院復勘驗同一車廂09:11:09-09:15:13之
    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認：「09:13:43-09:14:21見甲
    女(頭戴白色棒球帽) 在中間走道位置，移動到監視器右邊
    車廂門隔板處；09:14:23-09:14:28甲女(頭戴白色棒球帽) 
    從監視畫面右側車廂門附近移動至車廂中間走道」（見本院
    卷第171至172頁），足見上車後，先是站立被告之右後方，
    嗣後則藉機不斷遠離被告之位置，核與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
    稱：「到龍山寺站後我換了一個位置，就是離開被告附近，
    但我還是面對著他的方向，我離他約1.5公尺，我想要確定
    他會不會對其他女生做同樣的事。」等語（見偵卷第167頁
    ），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到龍山寺站，我趁大家上下
    車時，我終於有移動空間，所以我退到門板的地方，但我退
    到門板後我就面向被告，因為我想要確認他是否會對其他女
    生有動手。」等語（見本院卷第208頁）相符，更徵證人A女
    之證述，確非全然無稽。
　3.再證人A女於偵查中復證稱：「我觀察到他旁邊的女生表情
    怪怪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自然，且那位女生忽然抬頭看著
    我，當時我在他們前方面對著，被告在那位女生旁邊，因為
    我跟他們中間還有其他人，所以我看不到那個男生的動作，
    後來到西門町站，我們三人都有換位置，我回頭看那位女生
    ，她一直回頭看那位男生，我就去問她是否被那個男生性騷
    擾，她說那個男生用手指摳她私處，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去
    按車内對講機，請站務人員協助處理。」等語（見偵卷第16
    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退到門板之後，我
    就一直觀察被告，有看到他身邊女生的反應，我看到他身旁
    的女生有在看我，表情很奇怪，後來到西門站之後，我、 B
    女、被告三人都換了位置，我還是有在注意B女，因為他們
    後來站的位置是一個站前面、一個站後面，我看到B女回頭
    看被告，所以我就主動上前與B女確認。」等語（見本院卷
    第213頁），與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剛開始我很錯愕，
    被摸時我有往後退，但因為人太多沒辦法退太遠，我有用手
    將他的手撥開，撥開後他又摸回來，我就抬頭看有無人注意
    到我，我看到有一位女生在看我，就是庭上的另一位被害人
    ，她站在男生對面，這時我還是繼續被摸，我還是後退，到
    西門町站後我跑到另一側的門那邊站著，摸的過程約1、2分
    鐘，他是持續一直摸我，只有我把他撥開時有稍微離開一下
    ，到西門町站才停止，後來那個男生跑到另一邊的門，拿起
    他的手機滑手機，之後W000-A111609（按：即A女，筆錄漏
    載A）來找我問我是否被摸，我說是，我們就一起按捷運上
    的鈴。」等語（見偵卷第168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因為我被碰，所以我想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我的情況，就剛
    好跟A女對視。」、「我跟A女對視後，被告還是一直摸，我
    就把被告的手撥開，但他還是一直摸，我有想要退，但當時
    車廂很擠，無法繼續往後退，所以我在西門店很多人下車時
    ，我就跑到門板那邊。」、「我在門板那邊時有一直往後看
    被告，A女當時有一直觀察我的情況，所以A女有問我是不是
    也有被他摸，我們二個人就一起按緊急求救鈴。」等語（見
    本院卷第222頁）互核一致，並經本院勘驗車廂內對講機之
    監視器畫面確認告訴人2人確有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14分許一
    同按車廂內求助鈴之行為（見本院卷第173頁），堪認證人A
    女、B女前揭證述，應屬實在。是告訴人A女既有於擁擠之捷
    運車廂中不斷躲避被告，且有觀察被告、搜尋其他被害人，
    並與告訴人B女一同通知捷運人員其等遭侵害情事等行為，
    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倘非其確有遭受被告侵害之情事，當不
    致有如此作為，況告訴人A女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隙，
    告訴人A女實無干冒涉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誣指被告對
    其為猥褻行為，甚至到庭作虛偽證述之動機。從而，證人A
    女之前揭證述，應屬可信，足認被告確有於111年12月29日
    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往龍山寺站之車廂內
    觸摸告訴人A女下體，且於A女向後閃躲、以包包阻擋後仍持
    續觸摸之行為。
　4.被告、辯護人雖均辯稱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中關於被告與其
    在車廂內站立位置之證述與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結
    果不符，且就被告如何觸摸其下體之細節證述不明確、如何
    辨認出摸其下體之人為被告之方式與常情違背，而認證人A
    女之證述不可採云云。惟依監視器畫面影片截圖所示，被告
    進入車廂後，雖係朝向車門方向站立，然其臉部並非完全面
    對車門，而係偏轉向右側（見本院卷第177頁下方截圖、第1
    88頁上方截圖），且依本院勘驗結果，在列車行進過程中，
    被告之臉部方向亦有移動，並非固定朝向同一方向（見本院
    卷第169頁），則證人A女非無可能看見被告之臉部，是其於
    本院雖先證稱：「被告是站在我的左前方，被告是面向我，
    因為我有看到被告的臉頭到尾都是這樣。」等語（見本院卷
    第207頁），復經本院再次確認後則證稱：「（問：你剛回
    答檢察官你是進車廂之後，被告與你是面對面站，是否如此
    ？）應該是被告側身，站在我的左前方。」、「（問：是否
    是正前方？）我的左前方，我在被告的右後方。」、「（你
    方稱面對面是指看得到被告的臉，是否如此？）是。」等語
    （見本院卷第212至213頁），已辨明其所謂面對被告係指被
    告站在其左前方，其看得見被告之臉部之意，並非指被告與
    其面對面站立，尚難認與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本院勘驗
    結果有何不符之處。又證人A女於本院作證時，為113年5月2
    0日，距本案發生之111年12月29日已逾1年有餘，則證人A女
    就案發時之被告以何隻手觸摸其、觸摸之方向、是否手持背
    包等細節記憶不清，而於本院為沒有印象或不確定之證述，
    尚與常情無違，亦難以此遽認證人A女之證述為不可採。再
    證人A女固證稱伊遭被告觸摸下體時並未抬頭看被告等語，
    惟其亦證稱有以餘光看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11頁），已
    說明其辨識被告之方式，且與常情尚非顯不相符，自不能以
    其辨識之方式與被告、辯護人之認知不同即認其證述均不可
    採。從而，被告、辯護人上開辯詞，應非可採。
　㈢關於告訴人B女部分　
　1.被告固亦否認其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
    南線龍山寺站往西門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B女下體之情。
    惟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我從新埔站上車，要去學校，
    當時捷運車廂很緊，到龍山寺站，那個男生站在我正前方背
    對我，他原本背包包，後來他將包包拿下用右手拿著，然後
    用右手往後摳我下體。」、「（問：你所謂下體是指何處？
    ）陰毛那裡。」、「剛開始我很錯愕，被摸時我有往後退，
    但因為人太多沒辦法退太遠，我有用手將他的手撥開，撥開
    後他又摸回來，我就抬頭看有無人注意到我，我看到有一位
    女生在看我，就是庭上的另一位被害人，她站在男生對面，
    這時我還是繼續被摸，我還是後退，到西門町站後我跑到另
    一側的門那邊站著，摸的過程約1、2分鐘，他是持續一直摸
    我，只有我把他撥開時有稍微離開一下，到西門町站才停止
    」、「（問：如何知道是那個男生摸你，而不是其他人摸你
    ？）因為我有往下看，就是那個男生的手。」等語（見偵卷
    第167至168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問：當時是何
    情況遭被告騷擾，後來你有看向A女，當時發生何事？）就
    是加害者把包包拿下來放在手上時就撞到我，所以我就注意
    到他，再來他用拿包包的那隻手就觸碰我的下體，我就有感
    受到指腹在摸我的感覺，後來我覺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抬頭
    看向A女，我們當時有對視。」、「（問：當時你與被告站
    的位置為何？）我們看的是同向，被告站在我的左前方，用
    拿著包包的右手碰觸我。」、「（問：被告用拿著包包的右
    手碰觸你的下體，是否如此？）有點像拿著提袋的感覺，手
    是握拳的拿著包包上面的提袋，所以就碰觸到我的下體。被
    告拿包包是這樣扣著，被告手握著提袋，被告的指尖朝外，
    是朝著我的身體。」、「（問：你稱被告的指腹碰觸你的下
    體，碰的次數幾次、時間多久？）碰觸的時間是從龍山寺站
    至西門站期間，被告一直把手放在上面。」、「每次時間都
    蠻久的，就算我把被告的手撥開，被告還是會把手貼回來。
    」、「我跟A女對視後，被告還是一直摸，我就把被告的手
    撥開，但他還是一直摸，我有想要退，但當時車廂很擠，無
    法繼續往後退，所以我在西門站很多人下車時，我就跑到門
    板那邊。」等語（見本院卷第220至222頁），已就其如何遭
    被告觸摸下體之情證述明確。
　2.又佐以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到龍山寺站後我換了一個
    位置，就是離開被告附近，但我還是面對著他的方向，我離
    他約1.5公尺，我想要確定他會不會對其他女生做同樣的事
    ，我觀察到他旁邊的女生表情怪怪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自
    然，且那位女生忽然抬頭看著我，當時我在他們前方面對著
    ，被告在那位女生旁邊，因為我跟他們中間還有其他人，所
    以我看不到那個男生的動作，後來到西門町站，我們三人都
    有換位置，我回頭看那位女生，她一直回頭看那位男生，我
    就去問她是否被那個男生性騷擾，她說那個男生用手指摳她
    私處，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去按車内對講機，請站務人員協
    助處理。」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
    稱：「我退到門板之後，我就一直觀察被告，有看到他身邊
    女生的反應，我看到他身旁的女生有在看我，表情很奇怪，
    後來到西門站之後，我、B女、被告三人都換了位置，我還
    是有在注意B女，因為他們後來站的位置是一個站前面、一
    個站後面，我看到B女回頭看被告，所以我就主動上前與B女
    確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13頁），與證人B女於偵查及本
    院審理中證稱伊有抬頭確認是否有人注意到伊，並發現A女
    在看伊，嗣後二人一同按求助鈴等語互核相符（見偵卷第16
    8頁，本院卷第221至222頁），足認證人B女確有神色有異，
    抬頭尋求他人協助，並與告訴人A女一同按鈴求助之情，核
    與一般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受害後之情緒反應及尋求他人協
    助之情狀相符，是證人B女前揭證述即非毫無補強而顯不可
    信。再告訴人B女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隙，告訴人B女實
    無干冒涉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誣指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
    ，甚至到庭作虛偽證述之動機。從而，證人B女之前揭證述
    ，應屬可信，足認被告確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
    北捷運板南線龍山寺站往西門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B女下
    體，且於B女閃避並以手撥開被告之手後，仍繼續以手觸摸B
    女下體之行為。
　3.至被告、辯護人雖均以證人B女證述：「我有看到被告把背
    包拿下來，我們分開之後，我也有看到被告把背包背上去。
    在龍山寺被告站在我前面的時候有把背包拿下來，原本是背
    著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26頁）與監視器錄影畫面、勘
    驗結果不符，而認證人B女之證述不可採云云。惟依本院勘
    驗結果，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10分13秒至9時12分22秒許
    雖以單手向上握持橫桿（見本院卷第170至171頁），然縱如
    此，仍非無可能其係將背包背於單側肩膀而無須將手自橫桿
    上拿下即可將背包自肩膀上卸下，要難謂其將手握於橫桿上
    即無法將背包卸下。況依本院勘驗結果，自監視器影像中並
    無從判斷被告於進入捷運車廂時是否有將背包背於肩上之情
    形（見本院卷第170頁），亦無從以監視器錄影畫面認定被
    告係將背包背於背上或以手持之，實難認證人B女此部分證
    述有何顯然瑕疵而不可信。是被告、辯護人前揭辯詞，應非
    可採。
　㈣被告、辯護人另辯稱被告於進入捷運車廂後即將其背包持握
    於右手，不可能觸碰告訴人2人，且如其以持背包之手碰觸
    告訴人2人，背包應會先碰觸告訴人2人，告訴人2人不可能
    無反應云云。惟縱使手握背包，仍有可能藉由手持背包時露
    出之手指觸碰他人，此經證人B女證述明確，則縱使被告所
    述其進入捷運車廂時即已手提背包等情屬實，仍難以此對被
    告為有利之認定；又案發當時捷運車廂內相當擁擠，此觀車
    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自明（見本院卷第177至195頁），
    則車廂內搭乘捷運之人群有相當可能相互碰撞、摩擦，則告
    訴人2人於遭被告之背包碰觸時，因人群眾多而未能及時反
    應，直至其等下體遭觸碰時，方有感受，仍與常情並不相違
    ，亦難憑此認告訴人2人之反應有何違常之處。又被告、辯
    護人均辯護稱自告訴人2人案發當日穿著之褲子上均未採得
    被告之DNA，有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可參，可為
    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云云。參以該等鑑定書之鑑定結論固載明
    本案證物未檢出足資比對結果，無法比對等語（見他卷不公
    開卷第75頁、第85頁），惟未能採得檢體之原因多端，或受
    觸摸之時間久暫、衣著材質、皮屑、細胞殘留等因素影響，
    縱然未於告訴人2人案發當日穿著之褲子上檢出被告之DNA，
    仍難僅憑此遽認其他證據均不足採，而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至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稱案發當時車廂內人群龐雜，告訴
    人2人非無誤認之可能性云云。惟告訴人2人均已明確指稱被
    告為觸摸其等之人，且告訴人2人原互不相識，亦均與被告
    無仇隙，應無互相勾串誣指被告係加害人之動機及可能，則
    其等既均已明確表示被告為加害人，應已足排除誤認之可能
    性。從而，被告、辯護人前揭辯詞，俱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辯護人之辯詞均無足採，
    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所處罰之強制猥褻罪，係指性交以外，基於滿足性慾
    之主觀犯意，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所為，揆其外觀，依
    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足以誘起、滿足、發洩人之性慾，而使
    被害人感到嫌惡或恐懼之一切行為而言。所稱「其他違反其
    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
    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
    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
    害之任何手段，均屬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以其手觸摸告訴人2人之下體之行
    為，依一般社會通念，當屬足以滿足、發洩性慾之行為，且
    告訴人2人已以閃避、拿包包、用手阻擋等方式拒卻被告之
    觸摸行為，表現出不願被告觸摸其等下體之意思，然被告仍
    無視其等之阻擋執意為之，已足使告訴人2人之性自主意願
    受妨害，自屬違反告訴人2人意願之方法，而構成強制猥褻
    罪。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之行為僅屬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之性騷擾行為云云，應非可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
    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先後分別觸摸告訴人2人下體之行為，犯意個別，行為互
    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己身性慾，不顧
    告訴人2人之意願，於捷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2人之下體，造
    成告訴人2人身心受創，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並考量
    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雖有意願與告訴人2人
    和解，惟因和解條件無法達成合致而未能達成和解之情，復
    斟酌被告除本案外，別無其它前案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此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兼衡被告自述研究所
    畢業，擔任公職，案發時月薪約新臺幣（下同）11萬元，現
    在月薪約10萬餘元，與太太、2個小孩同住、小兒子在學中
    ，需其扶養，太太有工作（見本院卷第272頁）之智識程度
    及家庭生活狀況，分別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依刑法
    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後段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
第51條第5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沛琦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許柏彥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雅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享坤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6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含定應執行刑)之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邱享坤各處有期徒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支付如附表所示之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及被告邱享坤（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後，均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言明係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判決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等部分均未上訴（見本院卷第130、131、179頁）。是依上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至本案犯罪事實及罪名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如附件）。
二、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㈠關於是否適宜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以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至於需要扶養家人、犯罪後與被害人成立和解，抑或犯罪後態度良好等情，僅屬量刑時斟酌之因素，尚與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要件不符。　
　㈡被告與告訴人代號AW000-A111609(下稱A女)、代號AW000-A111610(下稱B女)於本院審理時成立和解，並已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詳後述），固可供本院量刑時斟酌，然此尚與刑法第59條規定之要件有別，已如前述；且被告行為時已54歲，身為執法人員，竟知法犯法(然無證據證明其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本案2罪)，犯罪情節不輕；況其於案發當日利用捷運交通尖峰時段，接連對於告訴人2人強制猥褻，造成告訴人2人身心受創，且增加社會大眾對交通安全之疑懼，所犯2罪縱不構成累犯，仍應於法定刑度內各科以一定刑度，始足以防衛社會。據此，本案實難認有何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以憫恕之可言，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至於被告以其為公務員、具碩士學歷、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依約賠償中並書立悔過書、須扶養家人，又患有甲狀腺腫瘤，請求依前述規定酌減其刑云云，要無足取。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據以論科，固非無見。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各以新臺幣（下同）120萬元與告訴人2人成立和解，現各賠償A女、B女80萬元（本院卷第169至172頁之和解筆錄及第147頁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原審未及審酌其犯後態度已與原審有異，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反覆搭乘捷運，顯然是預謀本案犯行；依C女(未經告訴)與A女的對話紀錄，可見被告先前已對其他被害人（按指C女）為同類犯行，且甫對一人為猥褻行為，接續對另一人為猥褻行為，堪稱慣犯等語，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惟查：被告於當日反覆搭乘捷運之行徑，固然可疑，然在別無其他事證佐證下，尚難遽認其係預謀犯案，且縱令C女亦遭被告行強而為猥褻行為，亦非不能由檢察官另行追訴，無從執為本案從重量刑之因子。是檢察官執此提起上訴，以及被告上訴主張本案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固均無足取，然被告提起上訴，以其坦承犯行，且已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之宣告刑撤銷改判，其定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附麗，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執法人員，不知檢束行止，竟知法犯法，為求滿足己身性慾，於捷運交通尖峰時段，接連於捷運車廂內，違反告訴人2人之意願而觸摸其等下體，造成其等身心受創，更增加社會大眾對交通安全之疑懼，本應予以嚴懲，兼衡其犯後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且與2名告訴人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之犯罪後態度，並考量其於本院及原審審理中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於調查局任職、已婚、須扶養尚就學之成年子女1名及年邁岳母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86頁；原審卷第272頁），以及告訴人2人均於本院審理期間委由告訴人代理人表示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本院卷第169、171頁）暨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併以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性(含罪質及犯罪時間密接程度)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其應執行之刑。
四、緩刑宣告之說明
　　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45頁)，素行良好；其犯罪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2人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已知悔悟，告訴人2人且委由告訴人代理人表示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兼衡被告前述家庭生活狀況，因認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4 年。又為確實督促被告彌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和解筆錄內容支付告訴人2人損害賠償如主文第2項所示，併依同法第93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至被告倘於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沛琦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表
		編號

		損害賠償(即被告與告訴人2人成立之和解內容，扣除被告已支付之數額)



		1

		被告願給付AW000-A111609新臺幣（下同）肆拾萬元，給付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起，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



		2

		被告願給付AW000-A111610新臺幣（下同）肆拾萬元，給付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起，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享坤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號6樓
選任辯護人　陳興邦律師
　　　　　　林俊儀律師
　　　　　　楊善妍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6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享坤犯強制猥褻罪，共貳罪，均處有期徒刑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邱享坤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搭乘臺北捷運板南線，在列車駛離江子翠站前往龍山寺站時，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站立在偵查中代號AW000-A111609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左前方，以手伸向後方觸碰A女下體，A女雖向後閃躲並以手及包包遮擋，邱享坤仍一再觸碰之，以此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猥褻A女得逞。嗣列車駛離龍山寺站駛向西門站，邱享坤竟又另行起意，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以手觸摸站立在其後方之偵查中代號AW000-A111610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下體，B女雖閃避並以手撥開邱享坤之手，然邱享坤仍繼續以手觸摸B女下體，以此違反B女意願之方式猥褻B女得逞。
二、案經A女、B女訴由臺北巿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告訴人A女、B女（下合稱告訴人2人）等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屬被告邱享坤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被告、辯護人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第69頁），依前揭規定，該等證據自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用之證據，然仍得作為彈劾證據，併此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是以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查證人A女、B女於偵訊時之陳述，經檢察官依證人之證據方法命證人A女、B女具結後合法調查（見偵卷第165至173頁），核屬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述，被告、辯護人復未具體主張、釋明證人A女、B女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例外情況，揆諸前揭規定，該證據應有證據能力。又證人A女、B女均經本院於審理中傳喚到庭，賦予被告、辯護人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並經本院於調查證據時提示證人A女、B女於偵查中之供述內容予被告、辯護人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是該證據亦經合法調查，自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用之證據。
三、本判決以下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頁），且於辯論終結前未有爭執，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核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伊並未觸摸告訴人2人，事發當日伊提著背包、轉身面向車門並背對告訴人2人，與告訴人2人之證詞不符，若伊真有觸摸告訴人2人，其等應會立即反應，然實際上並非如此；又告訴人2人所著褲子送驗後未發現伊之生物跡證及DNA，且依本院勘驗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亦未拍攝到伊猥褻告訴人2人之畫面，與告訴人2人之證述及警方製作之畫面說明不符，足認伊並無猥褻行為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本案縱認被告涉犯起訴書所列犯罪事實為真，被告亦僅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罪，又本案僅有告訴人2人之單一指述，並無其他證據以佐其說，且其等證述與車廂內監視器影像勘驗內容有諸多不符，亦有諸多不合常理，啟人疑竇之處，並無證據足資補強其等證述，反係被告所述與監視器影像互核一致，堪認被告所述屬實，難認被告有為本案犯行，應依無罪推定、罪疑唯輕等原則，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云云。茲查：
　㈠被告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搭乘臺北捷運板南線，自江子翠站前往臺北車站等情，為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不爭（見本院卷第69頁），核與證人A女、B女於偵查時、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65至169頁；本院卷第201至231頁），並有臺北捷運月台、列車監視畫面及截圖（見他卷不公開卷第57至60頁；偵卷不公開卷第67至135頁）、被告涉妨害性自主案前搭車監視器影像截圖時序表、被告涉犯妨害性自主案前搭車監視器影像截圖(偵卷第85至98頁)、本院113年5月20日勘驗筆錄及附件(本院卷第168至173頁、第177至197頁)等件可佐，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關於告訴人A女部分：
　1.被告固否認其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往龍山寺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A女下體之情。惟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我當時要去上班，我自己從江子翠站上車，要坐到忠孝敦化站，上車時我站在中間走道的手扶攔杆處跟門的中間，有一個陌生男子站在我左前方，我記得他是側面對著我，之後他就摸我下體，他當時離我很近，我旁邊還有其他人。」、「（問：如何確定是那位陌生男子摸的，而不是其他人摸的？）因為當時他離我距離很近，我記得是從他那個方向的手過來摸我，他持續的摸，他摸了之後我有閃躲，就是往後站，但車内很擁擠，我沒辦法躲開他太多，但我往後站後他還是往我的方向接近。」、「（問：你所謂的下體是指何處？）我的腹部下方，應該是在陰毛的地方。」、「（問：被告的手是斷斷續續摸，還是你退了之後有停止？）我退了之後他有停止一下，但他又繼續摸，我又退，他又摸，這樣的情形約兩三次，後來我拿包包擋著，但他還是把包包撥開繼續摸我，後來我將包包整個完全擋住我下體，他才沒再繼續，過程約1分鐘内。」、「我確定是那個男生摸我的原因是他有低頭看我幾次，當時我戴著鴨舌帽，本來頭低低的，被摸後我有查看，我在注意他的動作，他也在觀察我的反應，他當時離我很近，幾乎貼在一起，我有看到那是他的手。」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跟被告一起在江子翠站上車，進車廂後被告是站在我的左前方，上車完之後被告站在我斜前方，面向我的方向，被告用手摸我的下體，被告碰到我之後，我看向他，我確認是這個人，我往右側稍微移動，但因為車廂非常擁擠，我移動的空間有限，我移動之後被告還是持續摸我，因為我包包背在右側，我就把包包擋在我的前方即我的私密處，但他就撥開我的包包，摸我的下體，後來我把整個包拿下來，擋在我的私密處，讓他無法碰到我，他才停止這樣的行為，上開持續了有2、3分鐘。」等語（見本院卷第207至208頁），已就被告如何觸摸其下體之情證述明確。又案發當時被告、告訴人A女搭乘之臺北捷運車廂內09:05:44-09:11:09間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經本院勘驗後，勘驗結果認：「09:05:44-09:06:35車廂門打開，一位戴白色棒球帽、身穿淺色外套之女子(以下稱甲女)（按：即告訴人A女，下同，見本院卷第171頁） 走進車廂，即面朝車廂門站立；隨後進來一位壯碩、戴眼鏡、穿黑色外衣的男子(以下稱甲男)（按：即被告，下同，見本院卷第170頁） 面朝車廂門站立。從甲男右肩處的高度可見甲女之白色棒球帽，棒球帽前緣被甲男的右肩遮擋。此時甲男站在甲女之左前位置，從影片畫面中無法判斷甲男是否有背背包。」（見本院卷第169頁），可見被告、告訴人A女確實一同在臺北捷運江子翠站上車，上車後被告亦確實站立於告訴人A女之左前方，核與證人A女證述之上車情形、上車後2人站立位置等節相符，則其證述即非毫無補強而顯不可信。
　2.又本院勘驗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後，勘驗結果另認：「09:09:55-09:10:12捷運到站，甲男臉朝右移動空間讓下車的人通過，並且移動到車廂拉環下的空間，從影片畫面無法判斷甲男有無背背包。09：10：03左右時可看到上車乘客走進來，在靠近門口的牆板邊有看到甲女的白色棒球帽。」（見本院卷第170頁），本院復勘驗同一車廂09:11:09-09:15:13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認：「09:13:43-09:14:21見甲女(頭戴白色棒球帽) 在中間走道位置，移動到監視器右邊車廂門隔板處；09:14:23-09:14:28甲女(頭戴白色棒球帽) 從監視畫面右側車廂門附近移動至車廂中間走道」（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足見上車後，先是站立被告之右後方，嗣後則藉機不斷遠離被告之位置，核與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到龍山寺站後我換了一個位置，就是離開被告附近，但我還是面對著他的方向，我離他約1.5公尺，我想要確定他會不會對其他女生做同樣的事。」等語（見偵卷第16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到龍山寺站，我趁大家上下車時，我終於有移動空間，所以我退到門板的地方，但我退到門板後我就面向被告，因為我想要確認他是否會對其他女生有動手。」等語（見本院卷第208頁）相符，更徵證人A女之證述，確非全然無稽。
　3.再證人A女於偵查中復證稱：「我觀察到他旁邊的女生表情怪怪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自然，且那位女生忽然抬頭看著我，當時我在他們前方面對著，被告在那位女生旁邊，因為我跟他們中間還有其他人，所以我看不到那個男生的動作，後來到西門町站，我們三人都有換位置，我回頭看那位女生，她一直回頭看那位男生，我就去問她是否被那個男生性騷擾，她說那個男生用手指摳她私處，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去按車内對講機，請站務人員協助處理。」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退到門板之後，我就一直觀察被告，有看到他身邊女生的反應，我看到他身旁的女生有在看我，表情很奇怪，後來到西門站之後，我、 B女、被告三人都換了位置，我還是有在注意B女，因為他們後來站的位置是一個站前面、一個站後面，我看到B女回頭看被告，所以我就主動上前與B女確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13頁），與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剛開始我很錯愕，被摸時我有往後退，但因為人太多沒辦法退太遠，我有用手將他的手撥開，撥開後他又摸回來，我就抬頭看有無人注意到我，我看到有一位女生在看我，就是庭上的另一位被害人，她站在男生對面，這時我還是繼續被摸，我還是後退，到西門町站後我跑到另一側的門那邊站著，摸的過程約1、2分鐘，他是持續一直摸我，只有我把他撥開時有稍微離開一下，到西門町站才停止，後來那個男生跑到另一邊的門，拿起他的手機滑手機，之後W000-A111609（按：即A女，筆錄漏載A）來找我問我是否被摸，我說是，我們就一起按捷運上的鈴。」等語（見偵卷第168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因為我被碰，所以我想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我的情況，就剛好跟A女對視。」、「我跟A女對視後，被告還是一直摸，我就把被告的手撥開，但他還是一直摸，我有想要退，但當時車廂很擠，無法繼續往後退，所以我在西門店很多人下車時，我就跑到門板那邊。」、「我在門板那邊時有一直往後看被告，A女當時有一直觀察我的情況，所以A女有問我是不是也有被他摸，我們二個人就一起按緊急求救鈴。」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互核一致，並經本院勘驗車廂內對講機之監視器畫面確認告訴人2人確有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14分許一同按車廂內求助鈴之行為（見本院卷第173頁），堪認證人A女、B女前揭證述，應屬實在。是告訴人A女既有於擁擠之捷運車廂中不斷躲避被告，且有觀察被告、搜尋其他被害人，並與告訴人B女一同通知捷運人員其等遭侵害情事等行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倘非其確有遭受被告侵害之情事，當不致有如此作為，況告訴人A女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隙，告訴人A女實無干冒涉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誣指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甚至到庭作虛偽證述之動機。從而，證人A女之前揭證述，應屬可信，足認被告確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往龍山寺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A女下體，且於A女向後閃躲、以包包阻擋後仍持續觸摸之行為。
　4.被告、辯護人雖均辯稱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中關於被告與其在車廂內站立位置之證述與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不符，且就被告如何觸摸其下體之細節證述不明確、如何辨認出摸其下體之人為被告之方式與常情違背，而認證人A女之證述不可採云云。惟依監視器畫面影片截圖所示，被告進入車廂後，雖係朝向車門方向站立，然其臉部並非完全面對車門，而係偏轉向右側（見本院卷第177頁下方截圖、第188頁上方截圖），且依本院勘驗結果，在列車行進過程中，被告之臉部方向亦有移動，並非固定朝向同一方向（見本院卷第169頁），則證人A女非無可能看見被告之臉部，是其於本院雖先證稱：「被告是站在我的左前方，被告是面向我，因為我有看到被告的臉頭到尾都是這樣。」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復經本院再次確認後則證稱：「（問：你剛回答檢察官你是進車廂之後，被告與你是面對面站，是否如此？）應該是被告側身，站在我的左前方。」、「（問：是否是正前方？）我的左前方，我在被告的右後方。」、「（你方稱面對面是指看得到被告的臉，是否如此？）是。」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頁），已辨明其所謂面對被告係指被告站在其左前方，其看得見被告之臉部之意，並非指被告與其面對面站立，尚難認與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本院勘驗結果有何不符之處。又證人A女於本院作證時，為113年5月20日，距本案發生之111年12月29日已逾1年有餘，則證人A女就案發時之被告以何隻手觸摸其、觸摸之方向、是否手持背包等細節記憶不清，而於本院為沒有印象或不確定之證述，尚與常情無違，亦難以此遽認證人A女之證述為不可採。再證人A女固證稱伊遭被告觸摸下體時並未抬頭看被告等語，惟其亦證稱有以餘光看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11頁），已說明其辨識被告之方式，且與常情尚非顯不相符，自不能以其辨識之方式與被告、辯護人之認知不同即認其證述均不可採。從而，被告、辯護人上開辯詞，應非可採。
　㈢關於告訴人B女部分　
　1.被告固亦否認其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龍山寺站往西門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B女下體之情。惟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我從新埔站上車，要去學校，當時捷運車廂很緊，到龍山寺站，那個男生站在我正前方背對我，他原本背包包，後來他將包包拿下用右手拿著，然後用右手往後摳我下體。」、「（問：你所謂下體是指何處？）陰毛那裡。」、「剛開始我很錯愕，被摸時我有往後退，但因為人太多沒辦法退太遠，我有用手將他的手撥開，撥開後他又摸回來，我就抬頭看有無人注意到我，我看到有一位女生在看我，就是庭上的另一位被害人，她站在男生對面，這時我還是繼續被摸，我還是後退，到西門町站後我跑到另一側的門那邊站著，摸的過程約1、2分鐘，他是持續一直摸我，只有我把他撥開時有稍微離開一下，到西門町站才停止」、「（問：如何知道是那個男生摸你，而不是其他人摸你？）因為我有往下看，就是那個男生的手。」等語（見偵卷第167至168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問：當時是何情況遭被告騷擾，後來你有看向A女，當時發生何事？）就是加害者把包包拿下來放在手上時就撞到我，所以我就注意到他，再來他用拿包包的那隻手就觸碰我的下體，我就有感受到指腹在摸我的感覺，後來我覺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抬頭看向A女，我們當時有對視。」、「（問：當時你與被告站的位置為何？）我們看的是同向，被告站在我的左前方，用拿著包包的右手碰觸我。」、「（問：被告用拿著包包的右手碰觸你的下體，是否如此？）有點像拿著提袋的感覺，手是握拳的拿著包包上面的提袋，所以就碰觸到我的下體。被告拿包包是這樣扣著，被告手握著提袋，被告的指尖朝外，是朝著我的身體。」、「（問：你稱被告的指腹碰觸你的下體，碰的次數幾次、時間多久？）碰觸的時間是從龍山寺站至西門站期間，被告一直把手放在上面。」、「每次時間都蠻久的，就算我把被告的手撥開，被告還是會把手貼回來。」、「我跟A女對視後，被告還是一直摸，我就把被告的手撥開，但他還是一直摸，我有想要退，但當時車廂很擠，無法繼續往後退，所以我在西門站很多人下車時，我就跑到門板那邊。」等語（見本院卷第220至222頁），已就其如何遭被告觸摸下體之情證述明確。
　2.又佐以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到龍山寺站後我換了一個位置，就是離開被告附近，但我還是面對著他的方向，我離他約1.5公尺，我想要確定他會不會對其他女生做同樣的事，我觀察到他旁邊的女生表情怪怪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自然，且那位女生忽然抬頭看著我，當時我在他們前方面對著，被告在那位女生旁邊，因為我跟他們中間還有其他人，所以我看不到那個男生的動作，後來到西門町站，我們三人都有換位置，我回頭看那位女生，她一直回頭看那位男生，我就去問她是否被那個男生性騷擾，她說那個男生用手指摳她私處，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去按車内對講機，請站務人員協助處理。」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退到門板之後，我就一直觀察被告，有看到他身邊女生的反應，我看到他身旁的女生有在看我，表情很奇怪，後來到西門站之後，我、B女、被告三人都換了位置，我還是有在注意B女，因為他們後來站的位置是一個站前面、一個站後面，我看到B女回頭看被告，所以我就主動上前與B女確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13頁），與證人B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有抬頭確認是否有人注意到伊，並發現A女在看伊，嗣後二人一同按求助鈴等語互核相符（見偵卷第168頁，本院卷第221至222頁），足認證人B女確有神色有異，抬頭尋求他人協助，並與告訴人A女一同按鈴求助之情，核與一般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受害後之情緒反應及尋求他人協助之情狀相符，是證人B女前揭證述即非毫無補強而顯不可信。再告訴人B女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隙，告訴人B女實無干冒涉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誣指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甚至到庭作虛偽證述之動機。從而，證人B女之前揭證述，應屬可信，足認被告確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龍山寺站往西門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B女下體，且於B女閃避並以手撥開被告之手後，仍繼續以手觸摸B女下體之行為。
　3.至被告、辯護人雖均以證人B女證述：「我有看到被告把背包拿下來，我們分開之後，我也有看到被告把背包背上去。在龍山寺被告站在我前面的時候有把背包拿下來，原本是背著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26頁）與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不符，而認證人B女之證述不可採云云。惟依本院勘驗結果，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10分13秒至9時12分22秒許雖以單手向上握持橫桿（見本院卷第170至171頁），然縱如此，仍非無可能其係將背包背於單側肩膀而無須將手自橫桿上拿下即可將背包自肩膀上卸下，要難謂其將手握於橫桿上即無法將背包卸下。況依本院勘驗結果，自監視器影像中並無從判斷被告於進入捷運車廂時是否有將背包背於肩上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70頁），亦無從以監視器錄影畫面認定被告係將背包背於背上或以手持之，實難認證人B女此部分證述有何顯然瑕疵而不可信。是被告、辯護人前揭辯詞，應非可採。
　㈣被告、辯護人另辯稱被告於進入捷運車廂後即將其背包持握於右手，不可能觸碰告訴人2人，且如其以持背包之手碰觸告訴人2人，背包應會先碰觸告訴人2人，告訴人2人不可能無反應云云。惟縱使手握背包，仍有可能藉由手持背包時露出之手指觸碰他人，此經證人B女證述明確，則縱使被告所述其進入捷運車廂時即已手提背包等情屬實，仍難以此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又案發當時捷運車廂內相當擁擠，此觀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自明（見本院卷第177至195頁），則車廂內搭乘捷運之人群有相當可能相互碰撞、摩擦，則告訴人2人於遭被告之背包碰觸時，因人群眾多而未能及時反應，直至其等下體遭觸碰時，方有感受，仍與常情並不相違，亦難憑此認告訴人2人之反應有何違常之處。又被告、辯護人均辯護稱自告訴人2人案發當日穿著之褲子上均未採得被告之DNA，有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可參，可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云云。參以該等鑑定書之鑑定結論固載明本案證物未檢出足資比對結果，無法比對等語（見他卷不公開卷第75頁、第85頁），惟未能採得檢體之原因多端，或受觸摸之時間久暫、衣著材質、皮屑、細胞殘留等因素影響，縱然未於告訴人2人案發當日穿著之褲子上檢出被告之DNA，仍難僅憑此遽認其他證據均不足採，而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至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稱案發當時車廂內人群龐雜，告訴人2人非無誤認之可能性云云。惟告訴人2人均已明確指稱被告為觸摸其等之人，且告訴人2人原互不相識，亦均與被告無仇隙，應無互相勾串誣指被告係加害人之動機及可能，則其等既均已明確表示被告為加害人，應已足排除誤認之可能性。從而，被告、辯護人前揭辯詞，俱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辯護人之辯詞均無足採，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所處罰之強制猥褻罪，係指性交以外，基於滿足性慾之主觀犯意，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所為，揆其外觀，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足以誘起、滿足、發洩人之性慾，而使被害人感到嫌惡或恐懼之一切行為而言。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之任何手段，均屬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以其手觸摸告訴人2人之下體之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當屬足以滿足、發洩性慾之行為，且告訴人2人已以閃避、拿包包、用手阻擋等方式拒卻被告之觸摸行為，表現出不願被告觸摸其等下體之意思，然被告仍無視其等之阻擋執意為之，已足使告訴人2人之性自主意願受妨害，自屬違反告訴人2人意願之方法，而構成強制猥褻罪。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之行為僅屬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性騷擾行為云云，應非可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先後分別觸摸告訴人2人下體之行為，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己身性慾，不顧告訴人2人之意願，於捷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2人之下體，造成告訴人2人身心受創，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雖有意願與告訴人2人和解，惟因和解條件無法達成合致而未能達成和解之情，復斟酌被告除本案外，別無其它前案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兼衡被告自述研究所畢業，擔任公職，案發時月薪約新臺幣（下同）11萬元，現在月薪約10萬餘元，與太太、2個小孩同住、小兒子在學中，需其扶養，太太有工作（見本院卷第272頁）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分別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後段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第51條第5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沛琦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許柏彥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雅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享坤


選任辯護人  楊俊鑫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6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含定應執行刑)之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邱享坤各處有期徒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支付如附表所示之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及被告邱享坤（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後，均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言明係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判決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等部分均未上訴（見本院卷第130、131、179頁）。是依上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至本案犯罪事實及罪名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如附件）。
二、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㈠關於是否適宜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以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至於需要扶養家人、犯罪後與被害人成立和解，抑或犯罪後態度良好等情，僅屬量刑時斟酌之因素，尚與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要件不符。　
　㈡被告與告訴人代號AW000-A111609(下稱A女)、代號AW000-A111610(下稱B女)於本院審理時成立和解，並已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詳後述），固可供本院量刑時斟酌，然此尚與刑法第59條規定之要件有別，已如前述；且被告行為時已54歲，身為執法人員，竟知法犯法(然無證據證明其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本案2罪)，犯罪情節不輕；況其於案發當日利用捷運交通尖峰時段，接連對於告訴人2人強制猥褻，造成告訴人2人身心受創，且增加社會大眾對交通安全之疑懼，所犯2罪縱不構成累犯，仍應於法定刑度內各科以一定刑度，始足以防衛社會。據此，本案實難認有何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以憫恕之可言，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至於被告以其為公務員、具碩士學歷、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依約賠償中並書立悔過書、須扶養家人，又患有甲狀腺腫瘤，請求依前述規定酌減其刑云云，要無足取。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據以論科，固非無見。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各以新臺幣（下同）120萬元與告訴人2人成立和解，現各賠償A女、B女80萬元（本院卷第169至172頁之和解筆錄及第147頁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原審未及審酌其犯後態度已與原審有異，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反覆搭乘捷運，顯然是預謀本案犯行；依C女(未經告訴)與A女的對話紀錄，可見被告先前已對其他被害人（按指C女）為同類犯行，且甫對一人為猥褻行為，接續對另一人為猥褻行為，堪稱慣犯等語，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惟查：被告於當日反覆搭乘捷運之行徑，固然可疑，然在別無其他事證佐證下，尚難遽認其係預謀犯案，且縱令C女亦遭被告行強而為猥褻行為，亦非不能由檢察官另行追訴，無從執為本案從重量刑之因子。是檢察官執此提起上訴，以及被告上訴主張本案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固均無足取，然被告提起上訴，以其坦承犯行，且已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之宣告刑撤銷改判，其定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附麗，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執法人員，不知檢束行止，竟知法犯法，為求滿足己身性慾，於捷運交通尖峰時段，接連於捷運車廂內，違反告訴人2人之意願而觸摸其等下體，造成其等身心受創，更增加社會大眾對交通安全之疑懼，本應予以嚴懲，兼衡其犯後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且與2名告訴人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之犯罪後態度，並考量其於本院及原審審理中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於調查局任職、已婚、須扶養尚就學之成年子女1名及年邁岳母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86頁；原審卷第272頁），以及告訴人2人均於本院審理期間委由告訴人代理人表示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本院卷第169、171頁）暨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之素行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併以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性(含罪質及犯罪時間密接程度)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其應執行之刑。
四、緩刑宣告之說明
　　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本院卷第45頁)，素行良好；其犯罪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2人成立和解、依和解內容給付賠償中，已知悔悟，告訴人2人且委由告訴人代理人表示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兼衡被告前述家庭生活狀況，因認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4 年。又為確實督促被告彌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和解筆錄內容支付告訴人2人損害賠償如主文第2項所示，併依同法第93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至被告倘於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沛琦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附表
編號 損害賠償(即被告與告訴人2人成立之和解內容，扣除被告已支付之數額) 1 被告願給付AW000-A111609新臺幣（下同）肆拾萬元，給付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起，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 2 被告願給付AW000-A111610新臺幣（下同）肆拾萬元，給付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起，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伍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付，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享坤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號6樓
選任辯護人　陳興邦律師
　　　　　　林俊儀律師
　　　　　　楊善妍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6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享坤犯強制猥褻罪，共貳罪，均處有期徒刑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邱享坤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搭乘臺北捷運板南線，在列車駛離江子翠站前往龍山寺站時，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站立在偵查中代號AW000-A111609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左前方，以手伸向後方觸碰A女下體，A女雖向後閃躲並以手及包包遮擋，邱享坤仍一再觸碰之，以此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猥褻A女得逞。嗣列車駛離龍山寺站駛向西門站，邱享坤竟又另行起意，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以手觸摸站立在其後方之偵查中代號AW000-A111610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下體，B女雖閃避並以手撥開邱享坤之手，然邱享坤仍繼續以手觸摸B女下體，以此違反B女意願之方式猥褻B女得逞。
二、案經A女、B女訴由臺北巿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告訴人A女、B女（下合稱告訴人2人）等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屬被告邱享坤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被告、辯護人均不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卷第69頁），依前揭規定，該等證據自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用之證據，然仍得作為彈劾證據，併此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是以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查證人A女、B女於偵訊時之陳述，經檢察官依證人之證據方法命證人A女、B女具結後合法調查（見偵卷第165至173頁），核屬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述，被告、辯護人復未具體主張、釋明證人A女、B女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例外情況，揆諸前揭規定，該證據應有證據能力。又證人A女、B女均經本院於審理中傳喚到庭，賦予被告、辯護人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並經本院於調查證據時提示證人A女、B女於偵查中之供述內容予被告、辯護人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是該證據亦經合法調查，自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用之證據。
三、本判決以下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頁），且於辯論終結前未有爭執，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核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伊並未觸摸告訴人2人，事發當日伊提著背包、轉身面向車門並背對告訴人2人，與告訴人2人之證詞不符，若伊真有觸摸告訴人2人，其等應會立即反應，然實際上並非如此；又告訴人2人所著褲子送驗後未發現伊之生物跡證及DNA，且依本院勘驗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亦未拍攝到伊猥褻告訴人2人之畫面，與告訴人2人之證述及警方製作之畫面說明不符，足認伊並無猥褻行為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本案縱認被告涉犯起訴書所列犯罪事實為真，被告亦僅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罪，又本案僅有告訴人2人之單一指述，並無其他證據以佐其說，且其等證述與車廂內監視器影像勘驗內容有諸多不符，亦有諸多不合常理，啟人疑竇之處，並無證據足資補強其等證述，反係被告所述與監視器影像互核一致，堪認被告所述屬實，難認被告有為本案犯行，應依無罪推定、罪疑唯輕等原則，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云云。茲查：
　㈠被告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搭乘臺北捷運板南線，自江子翠站前往臺北車站等情，為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不爭（見本院卷第69頁），核與證人A女、B女於偵查時、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65至169頁；本院卷第201至231頁），並有臺北捷運月台、列車監視畫面及截圖（見他卷不公開卷第57至60頁；偵卷不公開卷第67至135頁）、被告涉妨害性自主案前搭車監視器影像截圖時序表、被告涉犯妨害性自主案前搭車監視器影像截圖(偵卷第85至98頁)、本院113年5月20日勘驗筆錄及附件(本院卷第168至173頁、第177至197頁)等件可佐，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關於告訴人A女部分：
　1.被告固否認其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往龍山寺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A女下體之情。惟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我當時要去上班，我自己從江子翠站上車，要坐到忠孝敦化站，上車時我站在中間走道的手扶攔杆處跟門的中間，有一個陌生男子站在我左前方，我記得他是側面對著我，之後他就摸我下體，他當時離我很近，我旁邊還有其他人。」、「（問：如何確定是那位陌生男子摸的，而不是其他人摸的？）因為當時他離我距離很近，我記得是從他那個方向的手過來摸我，他持續的摸，他摸了之後我有閃躲，就是往後站，但車内很擁擠，我沒辦法躲開他太多，但我往後站後他還是往我的方向接近。」、「（問：你所謂的下體是指何處？）我的腹部下方，應該是在陰毛的地方。」、「（問：被告的手是斷斷續續摸，還是你退了之後有停止？）我退了之後他有停止一下，但他又繼續摸，我又退，他又摸，這樣的情形約兩三次，後來我拿包包擋著，但他還是把包包撥開繼續摸我，後來我將包包整個完全擋住我下體，他才沒再繼續，過程約1分鐘内。」、「我確定是那個男生摸我的原因是他有低頭看我幾次，當時我戴著鴨舌帽，本來頭低低的，被摸後我有查看，我在注意他的動作，他也在觀察我的反應，他當時離我很近，幾乎貼在一起，我有看到那是他的手。」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跟被告一起在江子翠站上車，進車廂後被告是站在我的左前方，上車完之後被告站在我斜前方，面向我的方向，被告用手摸我的下體，被告碰到我之後，我看向他，我確認是這個人，我往右側稍微移動，但因為車廂非常擁擠，我移動的空間有限，我移動之後被告還是持續摸我，因為我包包背在右側，我就把包包擋在我的前方即我的私密處，但他就撥開我的包包，摸我的下體，後來我把整個包拿下來，擋在我的私密處，讓他無法碰到我，他才停止這樣的行為，上開持續了有2、3分鐘。」等語（見本院卷第207至208頁），已就被告如何觸摸其下體之情證述明確。又案發當時被告、告訴人A女搭乘之臺北捷運車廂內09:05:44-09:11:09間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經本院勘驗後，勘驗結果認：「09:05:44-09:06:35車廂門打開，一位戴白色棒球帽、身穿淺色外套之女子(以下稱甲女)（按：即告訴人A女，下同，見本院卷第171頁） 走進車廂，即面朝車廂門站立；隨後進來一位壯碩、戴眼鏡、穿黑色外衣的男子(以下稱甲男)（按：即被告，下同，見本院卷第170頁） 面朝車廂門站立。從甲男右肩處的高度可見甲女之白色棒球帽，棒球帽前緣被甲男的右肩遮擋。此時甲男站在甲女之左前位置，從影片畫面中無法判斷甲男是否有背背包。」（見本院卷第169頁），可見被告、告訴人A女確實一同在臺北捷運江子翠站上車，上車後被告亦確實站立於告訴人A女之左前方，核與證人A女證述之上車情形、上車後2人站立位置等節相符，則其證述即非毫無補強而顯不可信。
　2.又本院勘驗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後，勘驗結果另認：「09:09:55-09:10:12捷運到站，甲男臉朝右移動空間讓下車的人通過，並且移動到車廂拉環下的空間，從影片畫面無法判斷甲男有無背背包。09：10：03左右時可看到上車乘客走進來，在靠近門口的牆板邊有看到甲女的白色棒球帽。」（見本院卷第170頁），本院復勘驗同一車廂09:11:09-09:15:13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認：「09:13:43-09:14:21見甲女(頭戴白色棒球帽) 在中間走道位置，移動到監視器右邊車廂門隔板處；09:14:23-09:14:28甲女(頭戴白色棒球帽) 從監視畫面右側車廂門附近移動至車廂中間走道」（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足見上車後，先是站立被告之右後方，嗣後則藉機不斷遠離被告之位置，核與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到龍山寺站後我換了一個位置，就是離開被告附近，但我還是面對著他的方向，我離他約1.5公尺，我想要確定他會不會對其他女生做同樣的事。」等語（見偵卷第16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那時到龍山寺站，我趁大家上下車時，我終於有移動空間，所以我退到門板的地方，但我退到門板後我就面向被告，因為我想要確認他是否會對其他女生有動手。」等語（見本院卷第208頁）相符，更徵證人A女之證述，確非全然無稽。
　3.再證人A女於偵查中復證稱：「我觀察到他旁邊的女生表情怪怪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自然，且那位女生忽然抬頭看著我，當時我在他們前方面對著，被告在那位女生旁邊，因為我跟他們中間還有其他人，所以我看不到那個男生的動作，後來到西門町站，我們三人都有換位置，我回頭看那位女生，她一直回頭看那位男生，我就去問她是否被那個男生性騷擾，她說那個男生用手指摳她私處，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去按車内對講機，請站務人員協助處理。」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退到門板之後，我就一直觀察被告，有看到他身邊女生的反應，我看到他身旁的女生有在看我，表情很奇怪，後來到西門站之後，我、 B女、被告三人都換了位置，我還是有在注意B女，因為他們後來站的位置是一個站前面、一個站後面，我看到B女回頭看被告，所以我就主動上前與B女確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13頁），與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剛開始我很錯愕，被摸時我有往後退，但因為人太多沒辦法退太遠，我有用手將他的手撥開，撥開後他又摸回來，我就抬頭看有無人注意到我，我看到有一位女生在看我，就是庭上的另一位被害人，她站在男生對面，這時我還是繼續被摸，我還是後退，到西門町站後我跑到另一側的門那邊站著，摸的過程約1、2分鐘，他是持續一直摸我，只有我把他撥開時有稍微離開一下，到西門町站才停止，後來那個男生跑到另一邊的門，拿起他的手機滑手機，之後W000-A111609（按：即A女，筆錄漏載A）來找我問我是否被摸，我說是，我們就一起按捷運上的鈴。」等語（見偵卷第168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因為我被碰，所以我想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我的情況，就剛好跟A女對視。」、「我跟A女對視後，被告還是一直摸，我就把被告的手撥開，但他還是一直摸，我有想要退，但當時車廂很擠，無法繼續往後退，所以我在西門店很多人下車時，我就跑到門板那邊。」、「我在門板那邊時有一直往後看被告，A女當時有一直觀察我的情況，所以A女有問我是不是也有被他摸，我們二個人就一起按緊急求救鈴。」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互核一致，並經本院勘驗車廂內對講機之監視器畫面確認告訴人2人確有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14分許一同按車廂內求助鈴之行為（見本院卷第173頁），堪認證人A女、B女前揭證述，應屬實在。是告訴人A女既有於擁擠之捷運車廂中不斷躲避被告，且有觀察被告、搜尋其他被害人，並與告訴人B女一同通知捷運人員其等遭侵害情事等行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倘非其確有遭受被告侵害之情事，當不致有如此作為，況告訴人A女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隙，告訴人A女實無干冒涉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誣指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甚至到庭作虛偽證述之動機。從而，證人A女之前揭證述，應屬可信，足認被告確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往龍山寺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A女下體，且於A女向後閃躲、以包包阻擋後仍持續觸摸之行為。
　4.被告、辯護人雖均辯稱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中關於被告與其在車廂內站立位置之證述與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不符，且就被告如何觸摸其下體之細節證述不明確、如何辨認出摸其下體之人為被告之方式與常情違背，而認證人A女之證述不可採云云。惟依監視器畫面影片截圖所示，被告進入車廂後，雖係朝向車門方向站立，然其臉部並非完全面對車門，而係偏轉向右側（見本院卷第177頁下方截圖、第188頁上方截圖），且依本院勘驗結果，在列車行進過程中，被告之臉部方向亦有移動，並非固定朝向同一方向（見本院卷第169頁），則證人A女非無可能看見被告之臉部，是其於本院雖先證稱：「被告是站在我的左前方，被告是面向我，因為我有看到被告的臉頭到尾都是這樣。」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復經本院再次確認後則證稱：「（問：你剛回答檢察官你是進車廂之後，被告與你是面對面站，是否如此？）應該是被告側身，站在我的左前方。」、「（問：是否是正前方？）我的左前方，我在被告的右後方。」、「（你方稱面對面是指看得到被告的臉，是否如此？）是。」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頁），已辨明其所謂面對被告係指被告站在其左前方，其看得見被告之臉部之意，並非指被告與其面對面站立，尚難認與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本院勘驗結果有何不符之處。又證人A女於本院作證時，為113年5月20日，距本案發生之111年12月29日已逾1年有餘，則證人A女就案發時之被告以何隻手觸摸其、觸摸之方向、是否手持背包等細節記憶不清，而於本院為沒有印象或不確定之證述，尚與常情無違，亦難以此遽認證人A女之證述為不可採。再證人A女固證稱伊遭被告觸摸下體時並未抬頭看被告等語，惟其亦證稱有以餘光看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11頁），已說明其辨識被告之方式，且與常情尚非顯不相符，自不能以其辨識之方式與被告、辯護人之認知不同即認其證述均不可採。從而，被告、辯護人上開辯詞，應非可採。
　㈢關於告訴人B女部分　
　1.被告固亦否認其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龍山寺站往西門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B女下體之情。惟證人B女於偵查中證稱：「我從新埔站上車，要去學校，當時捷運車廂很緊，到龍山寺站，那個男生站在我正前方背對我，他原本背包包，後來他將包包拿下用右手拿著，然後用右手往後摳我下體。」、「（問：你所謂下體是指何處？）陰毛那裡。」、「剛開始我很錯愕，被摸時我有往後退，但因為人太多沒辦法退太遠，我有用手將他的手撥開，撥開後他又摸回來，我就抬頭看有無人注意到我，我看到有一位女生在看我，就是庭上的另一位被害人，她站在男生對面，這時我還是繼續被摸，我還是後退，到西門町站後我跑到另一側的門那邊站著，摸的過程約1、2分鐘，他是持續一直摸我，只有我把他撥開時有稍微離開一下，到西門町站才停止」、「（問：如何知道是那個男生摸你，而不是其他人摸你？）因為我有往下看，就是那個男生的手。」等語（見偵卷第167至168頁），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問：當時是何情況遭被告騷擾，後來你有看向A女，當時發生何事？）就是加害者把包包拿下來放在手上時就撞到我，所以我就注意到他，再來他用拿包包的那隻手就觸碰我的下體，我就有感受到指腹在摸我的感覺，後來我覺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抬頭看向A女，我們當時有對視。」、「（問：當時你與被告站的位置為何？）我們看的是同向，被告站在我的左前方，用拿著包包的右手碰觸我。」、「（問：被告用拿著包包的右手碰觸你的下體，是否如此？）有點像拿著提袋的感覺，手是握拳的拿著包包上面的提袋，所以就碰觸到我的下體。被告拿包包是這樣扣著，被告手握著提袋，被告的指尖朝外，是朝著我的身體。」、「（問：你稱被告的指腹碰觸你的下體，碰的次數幾次、時間多久？）碰觸的時間是從龍山寺站至西門站期間，被告一直把手放在上面。」、「每次時間都蠻久的，就算我把被告的手撥開，被告還是會把手貼回來。」、「我跟A女對視後，被告還是一直摸，我就把被告的手撥開，但他還是一直摸，我有想要退，但當時車廂很擠，無法繼續往後退，所以我在西門站很多人下車時，我就跑到門板那邊。」等語（見本院卷第220至222頁），已就其如何遭被告觸摸下體之情證述明確。
　2.又佐以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到龍山寺站後我換了一個位置，就是離開被告附近，但我還是面對著他的方向，我離他約1.5公尺，我想要確定他會不會對其他女生做同樣的事，我觀察到他旁邊的女生表情怪怪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自然，且那位女生忽然抬頭看著我，當時我在他們前方面對著，被告在那位女生旁邊，因為我跟他們中間還有其他人，所以我看不到那個男生的動作，後來到西門町站，我們三人都有換位置，我回頭看那位女生，她一直回頭看那位男生，我就去問她是否被那個男生性騷擾，她說那個男生用手指摳她私處，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去按車内對講機，請站務人員協助處理。」等語（見偵卷第166至16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退到門板之後，我就一直觀察被告，有看到他身邊女生的反應，我看到他身旁的女生有在看我，表情很奇怪，後來到西門站之後，我、B女、被告三人都換了位置，我還是有在注意B女，因為他們後來站的位置是一個站前面、一個站後面，我看到B女回頭看被告，所以我就主動上前與B女確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13頁），與證人B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有抬頭確認是否有人注意到伊，並發現A女在看伊，嗣後二人一同按求助鈴等語互核相符（見偵卷第168頁，本院卷第221至222頁），足認證人B女確有神色有異，抬頭尋求他人協助，並與告訴人A女一同按鈴求助之情，核與一般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受害後之情緒反應及尋求他人協助之情狀相符，是證人B女前揭證述即非毫無補強而顯不可信。再告訴人B女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仇隙，告訴人B女實無干冒涉犯誣告、偽證罪之風險，誣指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甚至到庭作虛偽證述之動機。從而，證人B女之前揭證述，應屬可信，足認被告確有於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許在臺北捷運板南線龍山寺站往西門站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B女下體，且於B女閃避並以手撥開被告之手後，仍繼續以手觸摸B女下體之行為。
　3.至被告、辯護人雖均以證人B女證述：「我有看到被告把背包拿下來，我們分開之後，我也有看到被告把背包背上去。在龍山寺被告站在我前面的時候有把背包拿下來，原本是背著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26頁）與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不符，而認證人B女之證述不可採云云。惟依本院勘驗結果，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10分13秒至9時12分22秒許雖以單手向上握持橫桿（見本院卷第170至171頁），然縱如此，仍非無可能其係將背包背於單側肩膀而無須將手自橫桿上拿下即可將背包自肩膀上卸下，要難謂其將手握於橫桿上即無法將背包卸下。況依本院勘驗結果，自監視器影像中並無從判斷被告於進入捷運車廂時是否有將背包背於肩上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70頁），亦無從以監視器錄影畫面認定被告係將背包背於背上或以手持之，實難認證人B女此部分證述有何顯然瑕疵而不可信。是被告、辯護人前揭辯詞，應非可採。
　㈣被告、辯護人另辯稱被告於進入捷運車廂後即將其背包持握於右手，不可能觸碰告訴人2人，且如其以持背包之手碰觸告訴人2人，背包應會先碰觸告訴人2人，告訴人2人不可能無反應云云。惟縱使手握背包，仍有可能藉由手持背包時露出之手指觸碰他人，此經證人B女證述明確，則縱使被告所述其進入捷運車廂時即已手提背包等情屬實，仍難以此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又案發當時捷運車廂內相當擁擠，此觀車廂內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自明（見本院卷第177至195頁），則車廂內搭乘捷運之人群有相當可能相互碰撞、摩擦，則告訴人2人於遭被告之背包碰觸時，因人群眾多而未能及時反應，直至其等下體遭觸碰時，方有感受，仍與常情並不相違，亦難憑此認告訴人2人之反應有何違常之處。又被告、辯護人均辯護稱自告訴人2人案發當日穿著之褲子上均未採得被告之DNA，有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可參，可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云云。參以該等鑑定書之鑑定結論固載明本案證物未檢出足資比對結果，無法比對等語（見他卷不公開卷第75頁、第85頁），惟未能採得檢體之原因多端，或受觸摸之時間久暫、衣著材質、皮屑、細胞殘留等因素影響，縱然未於告訴人2人案發當日穿著之褲子上檢出被告之DNA，仍難僅憑此遽認其他證據均不足採，而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至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稱案發當時車廂內人群龐雜，告訴人2人非無誤認之可能性云云。惟告訴人2人均已明確指稱被告為觸摸其等之人，且告訴人2人原互不相識，亦均與被告無仇隙，應無互相勾串誣指被告係加害人之動機及可能，則其等既均已明確表示被告為加害人，應已足排除誤認之可能性。從而，被告、辯護人前揭辯詞，俱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辯護人之辯詞均無足採，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所處罰之強制猥褻罪，係指性交以外，基於滿足性慾之主觀犯意，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所為，揆其外觀，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足以誘起、滿足、發洩人之性慾，而使被害人感到嫌惡或恐懼之一切行為而言。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之任何手段，均屬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以其手觸摸告訴人2人之下體之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當屬足以滿足、發洩性慾之行為，且告訴人2人已以閃避、拿包包、用手阻擋等方式拒卻被告之觸摸行為，表現出不願被告觸摸其等下體之意思，然被告仍無視其等之阻擋執意為之，已足使告訴人2人之性自主意願受妨害，自屬違反告訴人2人意願之方法，而構成強制猥褻罪。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之行為僅屬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性騷擾行為云云，應非可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先後分別觸摸告訴人2人下體之行為，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己身性慾，不顧告訴人2人之意願，於捷運車廂內觸摸告訴人2人之下體，造成告訴人2人身心受創，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雖有意願與告訴人2人和解，惟因和解條件無法達成合致而未能達成和解之情，復斟酌被告除本案外，別無其它前案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兼衡被告自述研究所畢業，擔任公職，案發時月薪約新臺幣（下同）11萬元，現在月薪約10萬餘元，與太太、2個小孩同住、小兒子在學中，需其扶養，太太有工作（見本院卷第272頁）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分別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後段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第51條第5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沛琦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許柏彥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雅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